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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在轻型木桁架的应用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 

做到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确保质量，制定本规范。

1. 0. 2 本规范适用于在建筑工程中采用金属齿板进行节点连接 

的轻型木桁架及相关结构体系的设计、制作、安装和维护管理。

1 . 0 . 3轻型木桁架的设计、制作、安装和维护管理，除应符合 

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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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 . 1 术 语

2 .1 .1 规格材 dimension lumber

木材截面的宽度和高度按规定尺寸生产加工的规格化的 

木材。

2 .1 .2 齿板 truss plate

用于轻型木桁架节点连接或杆件接长的经表面镀锌处理的钢 

板经冲压成带齿的金属板。

2.1. 3 钉板 nail-on plate

用于桁架节点连接的经表面镀锌处理的带圆孔金属板。连接 

时采用圆钉固定在杆件上。

2. 1. 4 结合板 field splice plate

用于桁架部分节点在施工现场进行连接的经表面镀锌处理的 

钢板经冲压成一半带齿，另一半带圆孔的金属板。

2.1 .5  金属连接件 metal connector

用f 固定、连接、支承木桁架或木构件的专用金属构件。如 

梁托、螺栓、柱帽、直角连接件、金属板条等。

2. 1. 6 轻型木桁架 light wood truss

采用规格材制作桁架杆件，并由齿板在桁架节点处将各杆件 

连接而形成的木桁架。

2.1. 7 组合衍架 girder truss

主要用于支承轻型木桁架的桁架。一般由多榀相同的轻型木 

桁架组成。

2. 1. 8 悬臂衍架 cantilever truss

桁架端部上弦杆与下弦杆相交面的外端位于支座边沿外侧的 

桁架。



2. 1. 9 支座端节点 heel joint

桁架端部支座处，上弦杆与下弦杆相交的节点。

2. 1.10 对接节点 splice joint

当桁架跨度较大时，弦杆用齿板对接接长的节点。

2. 1 .11 屋脊节点 pitch break joint

桁架屋脊处上弦杆与腹杆相交的节点。

2 .1 .12 搭接节点 lapped joint

桁架下弦杆与加强杆相搭接时，位于加强杆末端处的节点。

2 .1 .13 腹杆节点 web joint 

桁架腹杆与弦杆相交的节点。

2 . 2 符 号

2 . 2 . 1作用和作用效应 

M ^ 弯矩设计值；

N ^ 轴向力设计值；

Pw—— 下弦规格材的抗剪承载力；

P a —— 梁 端 剪 力 ;

R—— 梁端支座反力；

V 剪力设计值；

⑴ 构件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计算的挠度。

2. 2 . 2 材料性能或强度设计指标 

E 木材弹性模量；

/c—— 木材顺纹抗压及承压强度设计值；

/c,90—— 木材横纹承压强度设计值；

/m—— 木材抗弯强度设计值；

/ t ■木材顺纹抗拉强度设计值；

/v—— 木材顺纹抗剪强度设计值；

nr--- 板齿强度设计值；

tr—— 齿板抗拉强度设计值; 

vr—— 齿板抗剪强度设计值；



[a,]—— 受弯构件的挠度限值。

2 . 3 几何参数

A —— 构件全截面面积；

A n—— 构件净截面面积； 

b一 构件的截面宽度； 

h—— 构件的截面高度；

K ^ 构件的净截面髙度；

I—— 构件的全截面惯性矩； 

lo—— 受压构件的计算长度；

U — 支承面宽度；

W —— 构件的截面模量； 

w n—— 构件的净截面模量。

2 . 4 计算系数及其他 

K b—— 构件局部受压长度调整系数；

K Zcp—— 构件局部受压尺寸调整系数； 

kh—— 衍架端节点弯矩影响系数；

?——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 受弯构件的侧向稳定系数；

CPm—— 考虑轴向力和初始弯矩共同作用的折减系数；

9y—— 轴心压杆在垂直于弯矩作用平面3 ^ 方向按长细比\  

确定的稳定系数。



料材3

3 . 1 规 格 材

3.1.1 轻型木桁架的杆件应采用经目测分级或机械分级的规格 

材制作。规格材目测分级的选材标准和强度指标、规格材机械分 

级的强度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规范》G B  

50005的规定。

3 . 1 . 2制作桁架时，规格材含水率应小于20% 。

3.1. 3 轻型木桁架弦杆和腹杆的截面尺寸不应小于40rranX65mm。

3 . 1 . 4当轻型木析架采用目测分级规格材时，木桁架的上弦杆、 

下弦杆以及截面尺寸为4 0 m m X 6 5 m m 的腹杆，所采用的规格材 

等级不应低于H L级。当轻型木桁架采用机械分级规格材时，木 

桁架的上弦杆和下弦杆采用的规格材强度等级不宜低于M 1 4级。

3 . 1 . 5制作桁架时，严禁采用指接接头的规格材。

3 . 2 齿板与连接件

3 . 2 . 1齿板和连接件应由经镀锌处理后的薄钢板制作。镀锌应 

在齿板和连接件制作前进行。镀锌层重量不应低于275g/m2。钢 

板可采用Q235碳素结构钢和Q345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齿板 

采用的钢材性能应满足表3. 2.1的要求。对于进口齿板，当有可 

靠依据时，也可采用其他型号的钢材。

表3 . 2 . 1 齿板采用钢材的性能要求

钢材品种
屈服强度

(N/m m2)

抗拉强度

(N/mm2)

伸长率

(灸，％)

Q235 >235 >370 26

Q345 >345 >47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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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 2 齿板和连接件用钢应具有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 

和硫、磷含量的合格保证。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 

构钢》GB/T 700和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的 

规定。

3 . 2 . 3 轻型木桁架采用的连接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及设计要求。尚无相应标准的连接件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有 

满足设计要求的产品质量合格证书或相关的检测报告。



4 基本设计规定

4.1 设 计 原 则

4.1.1 本规范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法。

4 . 1 . 2轻型木桁架的使用年限应与主体结构的使用年限相同， 

并应按表4.1. 2米用。

表 4. 1. 2 设计使用年限

类别 设计使用年限 示 例

1 5年 临时性结构

2 25年 易于替换的结构构件

3 50年 普通房屋

4 100年及以上 特别重要的建筑结构

4.1. 3 轻型木桁架及其各杆件的安全等级宜与整个建筑结构的 

安全等级相同。设计时应根据建筑结构的具体情况，按表4. 1.3 

规定选用相应的安全等级。

表 4. 1. 3 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

安全等级 破坏后果 建筑物类型

一级 很严重 重要的建筑物

二级 严重 一般的建筑物

三级 不严重 次要的建筑物

注：对有特殊要求的建筑物，其安全等级应根据具体情况另行确定。

4 . 1 . 4对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轻型木桁架各杆件及连接应按 

荷载效应基本组合，采用下列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7 o S ^ R (4.1.4)

式中： ^ 结构重要性系数；取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结 

构设计规范》G B  50005的规定；

S^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荷载效应设计值；按现行国家 

标 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 B  50009进行计算；

R—— 轻型木桁架各杆件或连接的承载力设计值。

4 . 1 . 5对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应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采用 

下列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式中：S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荷载效应设计值；

C^轻型木桁架结构或桁架各杆件按正常使用要求规定 

的变形限值。

4 . 2 . 1规格材强度设计值与弹性模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木结 

构设计规范》G B  50005的规定采用。未包含的进口规格材应由 

本规范管理机构按国家规定的程序确定其强度设计值与弹性 

模量。

4. 2 . 2 轻型木桁架（图 4. 2. 2 ) 允许变形限值应符合表4. 2. 2 

的规定。

S < C (4.1.5)

4. 2 设计指标和允许值

图 4. 2. 2 桁架几何尺寸取值示意图 

1 一支座； 上、下弦节间的尺寸；a—上、下 

弦杆件悬挑段的尺寸；卜桁架悬臂段的尺寸； 

L一桁架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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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2 轻型木桁架变形限值

变形部位
用 途

屋 盖 楼 盖

允许挠度

上弦节间 5/180 5/180

下弦节间 5/360 5/360

悬臂段6 6/120 6/120

悬挑段a a/120 不适用

下弦最大挠度

L/180 L/180

L/360 

(按恒载时）

L/360 

(按恒载时）

桁架下有 
吊顶时，节 
点或节间最 
大挠度

灰泥或石膏板吊顶
L/360 

(按活载时）

L/360 

(按活载时）

其他吊顶
L/240 

(按活载时）

L/360 

(按活载时）

无吊顶
L/240 

(按活载时）

L/360 

(按活载时）

水平变形限值 
(mm)

铰支座处 25

注：上、下弦节间变形是指相对于节端的局部变形，s取所计算变形处的节间几何

尺寸。

4 . 2 . 3 当轻型木桁架在恒载作用下产生的挠度大于5 m m 时， 

衍架的制作应按其恒载作用产生的挠度起拱。

4. 2. 4 轻型木衍架所采用的齿板强度设计值应按表4. 2. 4-1和 

表 4. 2. 4-2的规定采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齿板安装时宜采用平压；如果安装齿板使用滚筒压制， 

滚筒的直径应大于600mm，并且表4. 2. 4-1和表4. 2. 4-2中各设 

计值应乘以0. 8 的调整系数；

2 齿板强度等级I 级和n 级适用于厚度大于等于o. 9 m m  

的齿板；齿板强度等级m 级适用于厚度大于等于1 . 2 m m的齿 

板；齿板强度等级IV级适用于厚度大于等于1. 5 m m的齿板；

3 齿板强度设计值应根据规格材在使用状态下的含水率进 

行调整，干燥使用状态下调整系数L 取 1.00; 潮湿使用状态下



调整系数L 取 0. 67；

4 采用经阻燃处理的规格材时，齿板强度设计值的调整系 

数 kr应由试验确定；

5 满足表4. 2. 4-1和表 4. 2. 4-2中板齿和齿板强度设计值 

规定的进口齿板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 的规定。

表 4. 2. 4 - 1 板齿强度设计值 (N/mm2，木材全干比重为0 0 .  40)

齿板荷载工况
齿板强度等级

I n I w

荷载作用方向与木纹方向和齿板 
主轴平行

1. 80 1. 35 1.45 1. 35

荷载作用方向与木纹方向平行卜 
与齿板主轴垂直

1. 24 1. 17 1.05 0. 79

荷载作用方向与木纹方向垂直， 
与齿板主轴平行

1. 03 0. 85 1. 03 1. 03

荷载作用方向与木纹方向和齿板 
主轴垂直

1.14 1.03 1.24 1. 14

表 4. 2 . 4 - 2 齿板强度设计值（N/mm，木材全干比重为0 0 .  40)

齿板荷载工况
齿板强度等级

I n m  iv

齿板抗拉强度

tr

荷载作用方向与齿板主轴平行 113 208

荷载作用方向与齿板主轴垂直 84 84

齿板抗剪强度

Vv

荷载作用方向与 

齿板主轴的夹角

0° 56 79

30° 68 110

60。 82 115

90。 62 84

120° 42 70

150° 39 68

4. 2 . 5 由齿板试验确定板齿和齿板强度设计值时，应按本规范 

附录A 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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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构件与连接设计

5 . 1 构 件 设 计

5 . 1 . 1 轴心受拉构件的承载力应按下式进行验算：

^  ̂  /t (5. 1.1)

式中：/t—— 规格材顺纹抗拉强度设计值( N/ m m 2)；

N t—— 轴心受拉构件拉力设计值(N)；

An—— 受拉构件的净截面面积（m m 2) ;计算A n时，应扣 

除分布在150 m m长度上的缺孔投影面积。

5.1. 2 轴心受压构件的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进行验算：

1 按强度验算

^ < / c  (5.1.2-1)

2 按稳定验算

^  ̂  /c (5.1.2-2)

式中：/。—— 规格材顺纹抗压强度设计值( N /m m 2);

Ne—— 轴心受压构件压力设计值(N)；

A n—— 受压构件的净截面面积( m m 2);

A ^■ 受压构件的全截面面积( m m 2);

?^ 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按本规范第5. 1.3条 

确定。

5 . 1 . 3 规格材的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当 A<75 时， c p =—— (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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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A > 7 5时，
3000
下

(5.1. 3-2)

构件长细比为： X =  k  (5.1.3-3)
I

桁架受压构件的计算长度为：

Lo =  K eZp (5. 1. 3-4)

式中：i—— 构件截面的回转半径(mm);

h—— 桁架计算模型节点之间的实际距离；对于桁架平面 

内，取两节点中心距离；对于桁架平面外，取侧向 

支承点(如檩条或撑条)之间的距离；

K ê ■在桁架平面内取0.8;在析架平面外取1.0。

5.1. 4 构件局部受压的承载力应按下式进行验算：

AK:jCzeP < / c ，9。 (5.1.4)

式中：fc，90—— 规格材横纹承压强度设计值(N/mm2);

N c—— 局部压力设计值(N)；

A—— 局部受压截面面积(mm2) ;

K b—— 局部受压长度调整系数；应按表5.1.4-1取值；当 

局部受压区域内有较髙弯曲应力时不应采用本系数; 

Kzep-̂ 局部受压尺寸调整系数；应按表5. 1. 4-2取值。

表 5 . 1 . 4 - 1 局部受压长度调整系数仏

顺纹测量承压长度(mm) 修正系数K b

<12.5 1.75

25.0 1.38

38.0 1.25

50.0 1. 19

75.0 1. 13

100.0 1.10

>150. 0 1.00

注：1.当承压长度为中间值时，可采用插入法求出K B 值; 

2 .局部受压的区域离构件端部不得小于7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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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 4 - 2 局部受压尺寸调整系数Kzep

构件截面宽度与构件截面高度的比值 Kzcp

<1.0 1. 00

>2. 0 1.15

注：比值在1.0〜 2.0之间时，可采用插人法求出Kzcp值。

5 . 1 . 5当构件的两侧承受局部压力 

(图 5. 1.5)，且局部受压中心之间的 

距离不大于构件截面高度时，局部受 

压截面面积按下式确定，并且，验算 

时 /。,9。应采用全表面横纹承压强度设 

计值。

A  =  b (― -^L2) <1. 56Lx

(5. 1.5)

式中：b 局 部 受 压 截 面 宽 度  

( m m )；

U —— 局部受压截面较小边长 

度(mm);

U —— 局部受压截面较大边长 

度(mm)o

5 . 1 . 6 对于两侧承受局部压力的构件，可用齿板加强局部压力 

区域。齿板加强后，构件的局部受压承载力应按本规范公式 

(5.1,4)计算。

5 .1 .  7 受弯构件的抗弯承载力应按下式进行验算：

^ < / m (5.1.7)

式中：U —— 规格材抗弯强度设计值( N/ m m 2);

M 受弯构件弯矩设计值(N . m m )；

W n—— 受弯构件的净截面模量(mm 3)。

图 5. 1. 5 构件局部 

受压示意图 

1 一局部受压较小边；
2—局部受压较大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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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需验算受弯构件的侧向稳定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木结 

构设计规范》G B  50005的规定计算。

5.1. 8 受弯构件的抗剪承载力应按下式验算：

7 T < / V (5. 1.8)
lb

式中：/；̂■ 规格材顺纹抗剪强度设计值(N / m m2)；

V 一 " 受弯构件剪力设计值(N)；

I ^ 构件的全截面惯性矩(mm4) ； 

b -^ 构件的截面宽度(mm ) ；

剪切面以上的截面面积对中和轴的面积矩( m m 3)。 

5 . 1 . 9拉弯构件的承载力应按下式验算：

__I__ M — < 1  (5 19)
A n/t 十 ( ；

式中：N 、M 一 轴 向 拉 力 设 计 值 （N ) 、弯 矩 设 计 值 （N  • 

m m )；

A n—— 拉弯构件净截面面积（m m 2) ; 按本规范第

5. 1. 1条规定计算；

W n----拉弯构件净截面模量（m m 3);

/t、/m—— 规格材顺纹抗拉强度设计值、抗弯强度设计值 

( N / m m 2)0

5.1.1 0 压弯构件的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验算：

1 按强度验算

居 + 知 1 ( ⑴ 0-1)

2 按稳定验算

^ - T < / e  (5. 1. 10-2)
99mA 〜 J °

<pm =  Cl—K ) 2 (5. 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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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 , M y_ 、 . (5.1.10-4)

胃 4 +揚 )

式中：A n、W n—— 构 件 净 截 面 面 积 （m m 2)、净截面模量  

( m m 3)；

9、A ——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与全截面面积 

( m m 2)；

—— 考虑轴向力和弯矩共同作用的折减系数；

N ^ 轴向压力设计值(N)；

M 横向荷载作用下构件最大弯矩设计值（N  • 

m m )；

/ c  /m—— 规格材顺纹抗压强度设计值、抗弯强度设计 

值 （N / m m 2)0

5.1.1 1 压弯构件弯矩作用平面外的侧向稳定应按下式验算：

式中：?y—— 由垂直于弯矩作用平面方向的长细比Ay确定的轴 

心压杆稳定系数；

—— 受弯构件的侧向稳定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木结 

构设计规范》GB 50005确定；

N 、M 一轴向压力设计值（N )，弯矩平面内的弯矩设计值 

(N • m m )；

W --- 构件截面模量（m m 3);

A —— 构件的全截面面积（m m 2)。

5 . 2 桁架及其杆件变形验算

5. 2.1 桁架及其杆件的变形应按下式验算：

w < [ > ]  (5.2.1)

式中： ~ 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及桁架分析模型计算所得桁架 

及其杆件的变形；

15



[ W —— 桁架及其杆件的变形限值（m m )，应按本规范表

4. 2. 2 的规定取值。

5 . 3 齿板连接承载力计算

5 . 3 . 1 齿板连接不宜用于腐蚀、潮湿或有冷凝水的环境。齿板 

不得用于传递压力。

5.3. 2 齿板连接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验 

算齿板连接的板齿承载力、齿板抗拉承载力、齿板抗剪承载力和 

齿板剪-拉复合承载力。

5 . 3 . 3 在节点处，应按轴心受压或轴心受拉构件进行构件净截 

面强度验算，构件净截面髙度~ 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1 在支座端节点处，下弦杆件的净截面髙度\为杆件截面 

底边到齿板上边缘的尺寸；上弦杆件的An为齿板在杆件截面高 

度方向的垂直距离[图 5. 3. 3 (a)]；

2 在腹杆节点和屋脊节点处，杆件的净截面髙度Zin为齿板 

在杆件截面高度方向的垂直距离[图 5. 3. 3 (b)、(c)]0

(a)支座节点 (b)下弦节点

(c) 上弦节点

图 5. 3. 3 杆件净截面尺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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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4 板齿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N r =  nTkhA (5. 3. 4-1)

kh =  0. 85 — 0. 05(12tana —2. 0) (5. 3. 4-2)

式中：N r—— 板齿承载力设计值(N);

nT----板齿强度设计值（N / m m 2); 按 本 规 范 表 2. 4-1

取值或按本规范附录A 的规定确定；

A —— 齿板表面净面积( m m 2) ; 是指用齿板覆盖的构件 

面积减去相应端距 a 及 边 距 e 内的面积（图 

5.3.4)；端 距 a 应平行于木纹量测，并不大于 

1 2 m m或 1/2齿长的较大者；边距e应垂直于木纹 

量测，并取 6 m m 或 1/4齿长的较大者；

K —— 桁架端节点弯矩影响系数；0 .6 5 <匕< 0 .8 5 ;

«—— 桁架端节点处上、下弦间夹角(°)。

图 5. 3. 4 齿板的端距和边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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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 齿板抗拉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T t =  ktrbx (5. 3. 5)

式中：T r—— 齿板抗拉承载力设计值(N ) ;

bt—— 垂直于拉力方向的齿板截面宽度(m m )； 

tr—— 齿板抗拉强度设计值( N /m m ) ;按本规范表4.2.4- 

2取值或按本规范附录A 的规定确定； 

k—— 受拉弦杆对接时齿板抗拉强度调整系数，按本规 

范第5. 3. 6 条取值。

5 . 3 . 6 受拉弦杆对接时，齿板计算宽度6t 和抗拉强度调整系数 

k 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1 当齿板宽度小于或等于弦杆截面高度A 时，齿板的计算 

宽度bt可取齿板宽度，齿板抗拉强度调整系数应取  々=  1. 0。

2 当齿板宽度大于弦杆截面高度A 时，齿板的计算宽度^  

可取6t=/i+x，x 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接处无填块时，工应取齿板凸出弦杆部分的宽度， 

但不应大于13mm;

2 )对接处有填块时，x 应取齿板凸出弦杆部分的宽度， 

但不应大于89mm。

3 当齿板宽度大于弦杆截面高度时，抗拉强度调整系数 

k 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1)对接处齿板凸出弦杆部分无填块时，应取  々=  1.0;

2) 对接处齿板凸出弦杆部分有填块且齿板凸出部分的宽 

度< 2 5 m m 时，应取6 =  1.0;

3 ) 对接处齿板凸出弦杆部分有填块且齿板凸出部分的宽 

度> 2 5 m m时，々应按下式计算：

k= = kl^ j3 k 2 (5 .3 .6)

式中：/? =  ^ ^ ，匕、々2计算系数应按表5. 3. 6 取值。

4 对接处采用的填块截面宽度应与弦杆相同。在桁架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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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进行弦杆对接时，该节点处的腹杆可视为填块。

表 5 .3 .6 计算系数& 、灸2

弦杆截面高度A(mm) h kz

65 0. 96 -0. 228

90〜 185 0. 962 —0. 288

285 0. 97 —0. 079

注：当A 值为表中数值之间时，可采用插人法求出h 、込值。

5 . 3 . 7齿板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Vr =  (5. 3. 7)

式中：I —— 齿板抗剪承载力设计值(N)；

K —— 平行于剪力方向的齿板受剪截面宽度（mm); 

vr—— 齿板抗剪强度设计值（N / m m )，按本规范表 

4. 2. 4-2取值或按本规范附录A 的规定确定。

5 . 3 . 8 当齿板承受剪-拉 复 合 力 时 T 

(图 5. 3. 8)，齿板剪-拉复合承载力设 

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C r =  Cri l\ +  Cr2 It

(5. 3.8-1)
Q LiJcrl = vrl+聶(Trl-Vrl) H

(5. 3. 8-2) 图 5. 3. 8 齿板剪-拉

n •. 复合受力
Cr2 =  T r2+ ^ ( V r2- T r2)

(5. 3. 8-3)

式中：C r—— 齿板剪-拉复合承载力设计值(N);

Crl—— 沿 “方向齿板剪-拉复合强度设计值(N/mm);

C r2—— 沿 h 方向齿板剪-拉复合强度设计值(N/mm); 

h—— 所考虑的杆件沿 h 方向的被齿板覆盖的长度 

( 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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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l-

T r2-

T

d-

所考虑的杆件沿 h 方向的被齿板覆盖的长度 

( m m )；

- m h 方向齿板抗剪强度设计值(N/mm)

-沿 h 方向齿板抗剪强度设计值(N/mm)

-沿 h 方向齿板抗拉强度设计值(N/mm)

-沿 U 方向齿板抗拉强度设计值(N/mm)

_腹杆承受的设计拉力(N );

杆件轴线间夹角(°)。

5 . 3 . 9 受压弦杆对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接各杆件的板齿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小于该杆轴向压力 

设计值的65% 。

2 对竖切受压节点（图 

5.3.9)，对接各杆板齿承载力 

设计值不应小于垂直于受压弦 

杆对接面的荷载分量设计值的 

65% 与平行于受压弦杆对接面 

的荷载分量设计值之矢量和。

5.3 .10 弦杆对接处，当需考 

虑齿板的抗弯承载力时，齿板 

抗弯承载力设计值风应按公式（5.3 .10-1)、公 式 （5.3.10-2) 

及公式（5. 3. 1 0 - 3 )计算。对接节点处的弯矩Mf 和拉力Tf 应满 

足公式（5.3.10-4)及公式（5.3.10-5)的要求。

iVfr =  0. 27^r (0 . 5wb +  y ) 2 +  0. (0. 5/i — ) 2 —

(5. 3.10-1)

(5. 3. 10-2)

图 5. 3. 9 弦杆对接时 

竖切受压节点示意图

式中：M r-

= 0. 25bhfc 土 L 85 Tf — 0. 5uOr 
J  — r  +  0. 56/c

Wb = kb\

M r > M f

tr • Tf

齿板抗弯承载力设计值(N • mm)；

(5. 3.10-3) 

(5. 3.10-4) 

(5. 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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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齿板抗拉强度设计值( N / m m )；

—— 齿板截面计算的有效宽度( m m )； 

b,—— 齿板计算宽度( m m )，按本规范第5. 3. 6条的规定 

确定；

k—— 齿板抗拉强度调整系数，按本规范第5. 3. 6 条的 

规定确定；

3̂—— 弦杆中心线与木/钢组合.中心轴线的距离（m m )， 

可为正数或负数；当 ^ 在齿板之外时，弯矩公式 

(5. 3.10-1)失效，不能采用； 

b、h—— 分别为弦杆截面宽度( m m )、高度(mm);

T f—— 对接节点处的拉力设计值(N) ;对接节点处受压时 

取 0;

—— 对接节点处的弯矩设计值(N • m m )；

/c—— 规格材顺纹抗压强度设计值( N/ m m 2)。

5 . 4 与其他结构体系连接设计

5 . 4 . 1 当下部结构为砌体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时， 

应在下部结构上方设置经防腐处理的木垫梁，木桁架与木垫梁连 

接；当下部结构为木结构时，木衍架应直接与墙体顶梁板或其他 

木构件连接。

5 . 4 . 2 木桁架与墙体顶梁板或木垫梁的连接、木垫梁与下部结 

构的连接应通过计算确定，且计算时应考虑风和地震荷载引起的 

侧向力以及风荷载引起的上拔力。上部结构产生的水平力或上拔 

力应乘以1.2倍的放大系数。

5 . 4 . 3 木垫梁与下部结构应采用锚栓或螺栓连接；除应满足计 

算要求外，锚栓或螺栓直径不应小于10m m，间距不应大于

2. 0 m , 锚栓埋入深度不得小于300mm，且每根木垫梁两端应各 

设置一根铺栓，端距为100mm〜 300mm。

5 . 4 . 4 木桁架与木垫梁、墙体顶梁板或其他木构件应采用金属 

连接件或钉连接。当采用钉连接时，除应满足计算要求外，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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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不应少于3 颗，钉的直径不应小于3. 3 m m，钉的长度不应 

小于80 m m。屋顶端部以及洞口侧面的木桁架宜采用金属连接件 

连接。

5 . 4 . 5当有上拔力时，屋顶端部以及洞口侧面的木桁架与木垫 

梁、墙体顶梁板或其他木构件应采用抗拔金属连接件连接。对于 

在其他位置的木桁架，连接木桁架的抗拔金属连接件之间的间距 

不应大于2. 4 m。

5 . 4 . 6连接及连接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 B  

50017和 《木结构设计规范》G B  50005的有关规定进行承载力 

验算。



6 轻型木桁架设计

6 . 1 木桁架的计算

6 . 1 . 1木桁架形式应根据屋面形状、荷载分布、跨度和使用要 

求进行设计。常用形式可按本规范附录B 的规定采用。木桁架 

的节点分为支座端节点、屋脊节点、对接节点、腹杆节点及搭接 

节 点 （图 6. 1. 1)。

图 6.1.1 木桁架节点示意图 

1 一支座端节点；2—腹杆节点；3—对接节点；

4一屋脊节点；5—搭接节点

6.1. 2 木桁架应按结构形式和连接位置建立平面桁架静力计算 

模型，所有荷载均应作用在析架平面内。析架构件内力与变形应 

根据计算模型进行静力计算。

6 . 1 . 3木桁架静力分析时，屋面均布荷载应根据桁架间距、受 

荷面积均匀分配到桁架上弦或下弦。

6.1. 4 桁架静力计算模型应满足下列条件：

1 弦杆应为多跨连续杆件；

2 弦杆在屋脊节点、变坡节点和对接节点处应为铰接节点; 

3 弦杆对接节点处用于抗弯时应为刚接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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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 1 . 9 桁架梁式端节点示意图 

1 一投影交点；2—抗剪齿板；3—上弦杆起始点; 

4一上下弦杆轴线交点；5—主要齿板

4 腹杆两端节点应为铰节点；

5 桁架两端与下部结构连接一端应为固定铰支，另一端应 

为活动铰支。

6.1. 5 桁架设计模型中对各类相应节点的计算假定应符合本规 

范附录C 的规定。

6 . 1 . 6桁架构件设计时，各杆件的轴力与弯矩的取值应满足下 

列规定：

1 杆件的轴力应取杆件两端轴力的平均值；

2 弦杆节间弯矩应取该节间所受的最大弯矩；

3 对拉弯或压弯杆件，轴力应取杆件两端轴力的平均值， 

弯矩应取杆件跨中弯矩与两端弯矩中较大者。

6 . 1 . 7 当相同桁架数量大于等于3 榀且桁架之间的间距小于等 

于 600mm时，如果所有桁架都与楼面板或屋面板有可靠连接， 

这时，桁架弦杆的抗弯强度设计值/m 可乘以1. 1 5的共同作用 

系数。

6 . 1 . 8设计齿板连接节点时，作用于齿板连接节点上的力，应 

取与该节点相连杆件的杆端内力。

6.1. 9 当木桁架端部采用梁式端节点时（图 6.1. 9 ) ， 在支座内 

侧支承点上的下弦杆截面高度不应小于1/2原下弦杆截面高度或 

100mm两者中的较大值，并应按下列要求验算该端支座节点的 

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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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端节点抗弯验算时，用于抗弯验算的弯矩为支座反力乘 

以从支座内侧边缘到上弦杆起始点的水平距离L 0

2 当图中投影交点比上、下弦杆轴线交点更接近桁架端部 

时，端节点需进行抗剪验算。桁架端部下弦规格材的抗剪承载力 

应按下式验算：

(6.1. 9-1)
non

b—一规格材截面宽度(mm);

/ v 一 规格材顺纹抗剪强度设计值(N/ m m 2)；

R—一梁端支座总反力(N);

n— 一当由多榀相同尺寸的规格材木桁架形成组合桁架时，

n 为形成组合桁架的桁架榀数；

hf— 下弦杆在投影父点处的截面计算咼度( m m )。

3 当桁架端部下弦规格材的抗剪承载力不满足本规范公式 

(6. 1.9-1)时，梁端应设置抗剪齿板。抗剪齿板的尺寸应覆盖上 

下弦杆轴线交点与投影交点之间的距离I/ ，且强度应满足下列 

规定：

1)下弦杆轴线上、下方的齿板截面抗剪承载力均应能抵 

抗梁端节点净剪力V;

2) 沿着下弦杆轴线的齿板截面抗剪承载力应能抵抗梁端 

节点净剪力V;

3 )梁端节点净剪力应按下式计算：

V =  (6.1.9-2)

式中：L'—— 上下弦杆轴线交点与投影交点之间的距离( m m )。

6 . 1 . 1 0对于由多榀桁架组成的组合桁架，作用于组合桁架的荷 

载应由每榀桁架均匀承担。当多榀桁架之间采用钉连接时，钉的 

承载力应按下式验算：

(6.Llo)

式中：N v—— 钉连接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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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组成组合桁架的桁架榀数；

s----钉连接的间距(m m )；

nr—— 钉列数；

q 作用于组合桁架的均布线荷载( N / m m )。

6 . 2 木桁架的构造

6. 2 . 1 桁架之间的间距宜为600mm，当设计要求增加桁架间距 

时，最大间距不得超过1200mm。

6 . 2 . 2轻型木桁架采用齿板连接时应符合下列构造规定：

1 齿板应成对对称设置于构件连接节点的两侧；

2 采用齿板连接的构件厚度不应小于齿嵌入构件深度的 

两倍；

3 在与桁架弦杆平行及垂直方向，齿板与弦杆的最小连接 

尺寸以及在腹杆轴线方向齿板与腹杆的最小连接尺寸均应符合表 

6. 2. 2 的规定；

4 弦杆对接所用齿板宽度不应小于弦杆相应宽度的65% 。

表 6. 2. 2 齿板与桁架弦杆、腹杆最小连接尺寸 (mm)

规格材截面尺寸

( m m X m m )

桁架跨度L(m)

L<12 12<L<1 8 18 <L<24

40X65 40 45

40X90 40 45 50

40X115 40 45 50

40X140 40 50 60

40X185 50 60 65

40X235 65 70 75

40X285 75 75 85

6 . 2 . 3当用齿板加强局部承压区域时（图 6.2.3)，齿板加强弦 

杆局部横纹承压节点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加强齿板底部边缘距离支承接触面应小于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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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支承接触面相对面的腹杆接触面不应小于支承接触面; 

3 齿板两侧边缘距离支承接触面的边缘不应大于3 m m。

图 6. 2. 3 齿板加强弦杆局部横纹承压节点图 

1 一端柱宽度必须大于或等于承压宽度；

2—腹杆区域必须大于或等于承压宽度

6 . 2 . 4桁架设计时，对接节点应设置在弯曲应力较低的部位。 

下弦杆的中间支座必须设置在节点上。

6 . 2 . 5 桁架设计时，上弦对接节点按铰接计算时应符合下列 

要求：

1 对接节点宜设置于节间一端的四分点处，其位置可在节 

间长度的± 10%内调整；

2 对接节点不得设置在与支座、弦杆变坡处或屋脊节点相 

邻的弦杆节间内。

6. 2 . 6 桁架设计时，下弦对接节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对接节点不得设置在与支座、弦杆变坡处相邻的弦杆节 

间内；

2 对接节点可设置于节间一端的四分点处，其位置可在节 

间长度的士 1 0 %内调整；

3 除邻近支座端节点的腹杆节点外，其余腹杆节点可设置 

对接接头；对于图6. 2. 6所示的桁架，其下弦腹杆节点可设对接 

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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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6. 2. 6 简单桁架

6 . 2 . 7 桁架上、下弦杆的对接节点不应设置在同一节间内。相 

邻两榀桁架的弦杆对接节点不宜设置于相同节间内。桁架腹杆杆 

件严禁采用对接节点。

6. 2. 8 短悬臂桁架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桁架两端悬臂长度之和不应超过桁架净跨的1 /4，且桁 

架每端最大悬臂长度不应超过1400mm。

2 对于没有加强楔块的短悬臂（图 6. 2. 8-1)，最大悬臂长 

度 C 应按下式计算：

C =  S - ( L b + 13) (6.2. 8-1)

式中：S—— 上、下弦杆相接触面水平投影长度(mm); 

U ------支承面宽度(mm)。

图 6. 2. 8 - 1 无楔块桁架悬臂部分示意图 

1 一下弦端部切割后剩余高度；2—计算支点

端节点齿板应根据作用在弦杆上的实际内力确定。当弦杆斜 

切面过长时宜按构造要求设置构造齿板（即系板）。

3 对于有加强楔块的短悬臂（图 6. 2. 8-2)，最大悬臂长度 

C 和楔块最小长度S 2应按下式计算：

C =  Si +  89 (6. 2. 8-2)

S2 =  Lb + 1 0 0  (6. 2.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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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i—— 上、下弦杆相接触面水平投影长度(mm);

X b----支承面宽度(mm) o

用于确定上、下弦杆接触面水平投影长度S 的最大长度时， 

S2的尺寸可由楔块高度& 等于下弦杆截面髙度A 来确定。端部 

节点齿板应根据弦杆中的实际内力确定。楔块上应设系板与上下 

弦连接，系板面积取相应端节点齿板面积的20% 。

(a)标准端节点 （b)梁式端节点

图 6. 2. 8 - 2 有楔块桁架悬臂部分示意图 

1 一下弦端部切割后剩余高度；2—系板；

3—加强楔块；4一计算支点

4 对于有加强杆件的短悬臂（图 6. 2. 8-3)，最大悬臂长度C 

应按下式计算：

c =  Si +  S2 -  (Lb + 13) (6. 2. 8-4)

式中：& —— 上、下弦杆相接触面水平投影长度(mm);

S2—— 加强杆件与上或下弦杆相接触面水平投影长度 

( m m )；

L b—— 支承面宽度( m m )。

5 有加强杆件的短悬臂桁架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加强杆件的最大截面不应大于40 m m X  185mm；

2 )上弦加强杆长度I/T不应小于端节间上弦杆长度的 

1/2，下弦加强杆长度L B 不应小于端节间下弦杆长度 

的 2/3;

3 ) 连接加强杆件和弦杆的齿板应能保证将作用在弦杆上 

的荷载传递到加强杆件；当加强杆件和弦杆只用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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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板连接时，应采用1. 2倍的弦杆内力设计该齿板；

4 ) 桁架支座端节点考虑加强杆件的作用时，该节点上的 

齿板在需要加强的弦杆上的连接宽度：y 应不小 

于 2 5 m m；

5 ) 上下弦杆交接面过长时宜设置附加系板（图 6. 2. 8-3)。

(a)标准端节点，加强上弦杆

(c)标准端节点，加强下弦杆 （d)梁式端节点，加强下弦杆

图 6. 2. 8 - 3 有加强杆件的桁架悬臂部分示意图

1 一下弦端部切割后剩余高度；2—系板；3—附加系板；4一计算支点

6 . 2 . 9 除短悬臂桁架外，桁架端节点处齿板设计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若下弦端部经切割后，其剩余高度小于或等于6 m m 时， 

则端部髙度应取为零；

2 若下弦端部经切割后，其剩余高度小于或等于下弦杆截 

面高度的1/2时，端节点齿板应根据弦杆中的实际内力确定[图 

6. 2.9 (a)]；

3 若下弦端部未经切割，即端部高度为弦杆截面高度时， 

端节点齿板应根据弦杆中实际内力的2倍确定[图 6. 2. 9 (b)]；

4 Lb '
(b)梁式端节点，加强上弦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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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端部高度在弦杆截面髙度的1/2倍 〜 1倍之间时，端 

节点齿板的受力可在弦杆中实际内力的1倍 〜 2倍之间由线性插 

值确定，并应按此力来计算齿板尺寸；

5 当下弦杆设置有加强杆件，使端部高度大于弦杆截面高 

度时，端节点齿板应根据弦杆中的实际内力确定[图 6.2.9 

(c)];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加强杆件和下弦杆的齿板应能保证将作用在下弦 

杆中的荷载传递到加强杆件；

2 )当下弦杆与加强杆件只用一块齿板连接时，该齿板应 

采用 1. 2倍下弦杆的内力进行设计；

3 ) 加强杆件的长度不得小于下弦杆长度的2/3，截面尺寸 

不得大于4 0 m m X 185mm，端部经切割后剩余高度应 

小于截面高度的1/2。

(b)端部髙度等于弦杆截面髙度（c)有加强杆H # 高度大于弦杆的

图 6. 2. 9 桁架端部高度示意图

1 一计算支点；2—加强杆件，截面尺寸不得大于4 0 _ X 1 8 5 m m ;

3—加强杆件长度，不得小于下弦杆长度的2/3

(a)端部髙度小于或等于弦杆截面 
高度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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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2 . 1 0作用于桁架节点处，并使该节点处弦杆横纹受拉的集中 

荷载P 大于2. 5 k N时，齿板与弦杆的最小连接尺寸：y ( m m ) 应 

按下式计算：

= (6. 2.10) 
^ 0. 1|0

式中：P—— 节点集中荷载设计值(kN)； 

p—— 木材全干比重。

当按公式（6.2.10) 得出的最小连接尺寸大于弦杆截面高度 

的 3/4时，应取 3/4截面高度。

6. 2 . 1 1当多榀桁架用钉连成一榀组合桁架时，桁架之间的钉连 

接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钉连接的最多行数和最少行数应符合表6. 2.11的规定；

2 钉长不应小于75 m m，钉的最大间距应为300mm; 顺纹 

最小钉间距应为2 0 A 顺纹最小钉端距应为15山横纹最小钉间 

距应为1 0 A 横纹最小钉边距应为5山

3 连接成一榀组合桁架的单个桁架不应多于10榀。

表 6. 2 . 1 1 钉行数限值

杆件截面髙度(mm) 最多钉行数 最少钉行数

65 1 1

90 2 1

115 2 1

140 3 2

185 4 2

235 5 3

285 6 3

6.2.1 2 多榀轻型木桁架用钉连成组合桁架，当每榀桁架受力不 

同时，其弦杆钉连接除应满足本规范第6. 2.11条的规定外，每 

榀桁架之间的钉连接尚应满足表6. 2.1 2的要求，且相互连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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桁架榀数不应多于5 榀。

表 6 .2 .1 2 不同榀数组合桁架的钉接方式

注：1 3榀及3榀以上桁架组合成整体时，不同榀之间的钉间距应相互交错；

2 4榀及5 榀桁架组合成整体时，除用钉连接外，每节间内应用一根直径 

的螺栓将各榀桁架连成整体。

6 . 2 . 1 3 对于规格材立置的上承式桁架，对应于各类支承形式的 

构件规格、最大支座反力应按表6. 2. 1 3的规定采用。同时构件 

边缘最大间隙A 、B 、C 也应满足表6. 2. 13的要求。

表 6 .2 .1 3 立置规格材上承式木桁架的设计规定

支承细节
上弦杆
尺寸
(mm)

最小腹

杆尺寸
(mm)

最大支
座反力
(kN)

最大允许间隙 
(mm)

A B C

3

1 iB

40X90 不适用 13. 24 13 13 3

¥
40X90 不适用 13. 24 不适用 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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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6. 2.13

支承细节

上弦杆
尺寸
(mm)

最小腹
杆尺寸
(mm)

最大支
座反力
(kN)

最大允许间隙 
(mm)

A

40X90

40X115

40X140*

40X90

40X90

40X90

11. 25 

13. 90 

16.55

3
 

8
 

0
 

1

3
 

5

50mm(最小值) 
4+ 40X90

40X115

40X140*

40X90

40X90

40X90

15. 89 

17. 87 

19. 86
不适用

IL 40X90

II
L

T

40X90

40X115

40X140

15.89 

18. 54 

21. 19
不适用

40X115

40X90

40X115
40X140

16. 22 

20. 02 
23. 84

不适用

8
 

8
 

8
 

3
 

3
 

3

13

13

13

40X140; 40X90

40X115

40X140

16. 55 

21. 52 

26. 48
不适用

o
 

o
 

o

5
 

5
 

5

注：1 对短期荷载作用，最大支座反力可提高20% ; 当恒载产生的内力超过全部 

荷载所产生的内力的8 0 %时，最大支座反力应减小20%;

2 规格材的全干比重应大于0. 40;

3 * 表示上弦杆尺寸可比1 4 0 m m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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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1 4 对于规格材平置的上承式桁架，对应于各类支承形式的 

构件规格、最大支座反力应按表6. 2.1 4的规定采用；同时构件 

边缘最大间隙A 、B 、C 也应满足表6. 2. 14的要求。

40X90 10. 59 不适用 13

2-40X90 10.59 13

表 6. 2 . 1 4 平置规格材上承式木桁架的设计规定

支承细节
上弦杆尺寸 

(mm)

最大支

座反力

(kN)

最大允许间隙 

(mm)

A B

CH* iB C+

i 卜 Â \
40X90 9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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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6. 2.14

注：1 对短期荷载作用，最大支座反力可提高20% ; 当恒载产生的内力超过全部 

荷载所产生的内力的80 %时，最大支座反力应减小20% 。

2.规格材的全干比重应大于0.4。

6 . 2 . 1 5 轻型木桁架应采用齿板进行节点连接。对于需要在安装 

现场再进行节点连接的轻型木桁架，可采用结合板（图 6. 2. 15) 

进行节点连接。结合板采用圆钉连接部分可按本规范附录D 的 

规定进行验算。

图 6. 2.1 5 结合板示意图

6 . 2 . 1 6 对于下弦有连续支承点的轻型木桁架，可采用钉板（图 

6.2.16)在安装现场进行节点连接。钉板可按本规范附录D 的 

规定进行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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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承细节
上弦杆尺寸 

(mm)

最大支

座反力

(kN)

最大允许间隙 

(mm)

A C

C+

AA
：-40X65 57 13

2—40X90 26. 48 不适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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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1 6 钉板示意图

6 . 3 木桁架的屋面木基层

6 . 3 . 1 轻型木桁架宜采用结构用木基结构板材作为屋面板，屋 

面板宜直接与桁架上弦杆连接。

6 . 3 . 2 当屋面板采用结构用木基结构板材，并且轻型木结构建 

筑满足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规范》G B  50005 - 2003 (2005年 

版）第 9. 2. 6 条的规定时，屋面板的最小厚度应分别符合表 

6. 3. 2-1和表6. 3. 2-2的规定。

表 6 . 3 . 2 - 1 上人屋顶的屋面板厚度

板支座的最大间距 

(mm)

木基结构板的最小厚度（mm )

Q k < 2. 5 k N /m2 2. 5k N /m2< Q K < 5 .  O k N / m 2

300 15 15

400 15 15

600 18 22

注：Q k 为屋面活荷载标准值。

表 6. 3. 2 - 2 不上人屋顶的屋面板厚度

板支座的最大间距 

(mm)

木基结构板的最小厚度（mm )

Gk<0. 3kN/m2 

5K<2. O kN/ m2

0. 3 k N/ m2< G K < l .  3 k N/ m2 

5k ^ 2. Ok N /m 2

300 9 11

400 9 11

600 12 12

注：当恒荷载标准值G K> 1 . 3 k N / m 2 或 SK> 2 . 0 k N / m 2，轻型木结构的构件及连接

不能按构造设计，而应通过计算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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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 3 当结构用木基结构板不满足本规范第6. 3. 2条的要求时， 

应按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规范》G B  50005 - 2003 (2005年版） 

附录P 的要求对屋盖进行抗侧力设计。

6. 3 .4  结构用木基结构板材的尺寸不宜小于1200mm X  

2400mm。在屋盖边界或开孔处，可使用宽度不小于3 0 0 m m的 

窄板，但不得多于两块。当结构板的宽度小于30 0 m m时，应加 

设填块固定。

6. 3. 5 平行于桁架构件方向的板材的端部接缝应在桁架构件上 

交错排列。垂直于桁架构件方向的接缝处应设置4 0 m m X 4 0 m m  

的木填块或使用H 形金属夹固定。相邻面板间应留不小于3m m  

的空隙。

6. 3. 6 结构用木基结构板材的屋面板与支承构件的钉连接应满 

足表 6. 3. 6 的构造要求。钉应牢固打入骨架构件中，钉面应与板 

面齐平。经常处于潮湿环境条件下的钉应有防护涂层。

表 6 .3 .6 屋面板与支承构件的钉连接要求

连接面板名称

连接件的最小长度（mm )

钉的最大间距普通圆钢钉 

或麻花钉

螺纹圆钉 

或麻花钉
U 形钉

厚度小于1 0 m m 的 

木基结构板材
50 45 40

沿板边缘支座150mm; 

沿板跨中支座300mm

厚度（10〜 2 0 ) m m的 

木基结构板材
50 45 50

厚度大于20 m m  

的木基结构板材
60 50 不允许

6 . 3 . 7 当采用锯材作覆面时，锯材与桁架构件之间应牢固连接。 

当锯材宽度不大于18 5 m m时，每个支承上应用两个5 1 m m长的 

钉子钉牢；当锯材宽度大于1 8 5 m m时，每个支承上应用三个 

5 1 m m长的钉子钉牢。宽度大于2 8 5 m m的锯材不宜用作屋面板。

6 . 3 . 8 当采用金属板作屋面板时，宜在桁架之间设置2 0 m m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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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m m的木质受钉条或4 0 m m X  9 0 m m 的檩条，其中心间距不宜 

超过400mm。

6 . 4 木桁架的支撑

6 . 4 . 1 应采取保证桁架在施工和使用期间的空间稳定，防止桁 

架侧倾，保证受压弦杆的侧向稳定以及承担和传递纵向水平力的

有效措施。

6. 4 . 2 屋盖应根据结构的形式和跨度、屋面构造及荷载等情况 

选用上弦横向支撑或垂直支撑。支撑构件的截面尺寸，可按构造 

要求确定。

6. 4 . 3 桁架上弦杆应布置连续的水平支撑，其间距不应大于 

6 m。当上弦杆和木基结构板直接连接时，可不设置上弦杆平面 

内的支撑。

6. 4 . 4 桁架下弦杆应布置连续的水平支撑，其间距不应大于 

8 m。当下弦杆和顶棚格栅直接连接时，可不设置下弦杆平面内

的支撑。

6 . 4 . 5 当需要布置腹杆支撑时，其间距不应大于6m。交叉支撑 

的角度宜为45°。

6 . 4 . 6 当采用连续水平支撑防止屈曲变形时，应使用交叉支撑 

进行锚固。当使用钢杆作为支撑时，应设置可调整的拉紧装置。

6 . 4 . 7 桁架在安装就位过程中，应设置临时支撑。临时支撑可 

采用临时支架或桁架间临时垂直支撑。临时支撑可在桁架安装完 

成后拆除或作为永久支撑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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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防 护

7 . 1 防 火

7 . 1 . 1由轻型木桁架组成的结构构件，其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 

规定。

7 . 1 . 2 由轻型木桁架组成的楼、屋盖，当其空间的面积超过 

300m2以及宽度或长度超过2 0 m时，应设置防火隔断。

7 . 1 . 3房屋分户单元之间的楼、屋盖处应设置连续的防火隔断。 

7 . 1 . 4设置防火隔断时，可采用厚度不应小于12m m的石膏 

板、厚度不应小于12m m的胶合板或其他满足防火要求的材料。 

7 . 1 . 5在管道穿越轻型木桁架楼、屋盖处，应在管道与楼、屋 

盖接触处进行密封。

7 . 1 . 6轻型木桁架楼、屋盖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可按表

7. 1. 6 确定。

表 7.1. 6 轻型木桁架楼、屋盖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构件名称 构件组合描述
耐火极限 

(h)
燃烧性能

屋盖轻型 

木桁架

木桁架中心间距为60 0 m m，木桁架底部为1 

层 15. 9 m m 厚防火石膏板
0. 75 难燃

楼盖轻型 

木桁架

①木桁架中心间距不大于600rran;

②楼盖空间有隔声材料；

③ 1层 15. 9 m m 厚防火石膏板

0. 50 难燃

①木桁架中心间距不大于600mm;

②楼盖空间有隔声材料，隔声材料的重量为 

> 2.8kg/m2 的岩棉或炉渣材料，且厚度不小  

于 9 0 m m；

③ 1层 15. 9 m m 厚防火石膏板

0. 75 难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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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7.1. 6

构件名称 构件组合描述
耐火极限 

(h)
燃烧性能

楼盖轻型 

木桁架

①木桁架中心间距不大于600mm;

②楼盖空间无隔声材料；

③ 2层 15. 9 m m 厚防火石膏板

1. 00 难燃

①木桁架中心间距不大于600mm;

②楼盖空间无隔声材料；

③ 2层 12. 7 m m 厚防火石膏板

0. 75 难燃

注：桁架构件截面不小于4 0 m m X  9 0 m m，金属齿板厚度不小于1 m m 、齿长不小于 

8 m m 、木衍架高度不小于235 m m。

7 . 2 防腐和防虫

7 . 2 . 1 室内轻型木桁架、组合桁架的支座节点不得密封在墙、 

保温层或通风不良的环境中。

7 . 2 . 2 防腐处理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设计未作具体规定的，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规范》G B  50005和 《木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 B  50206的有关规定。

7 . 2 . 3 木桁架采用经防腐处理的规格材时，规格材应有显著的 

防腐处理标识，标明处理厂家或商标、使用分类等级、所使用的 

防腐剂、载药量及透入度。

7 . 2 . 4 经化学药剂处理后的木材使用金属连接板时，应根据产 

品所用的不同防腐剂类型按表7. 2. 4 选择合适的镀锌金属连接 

板。经特殊防腐处理的木材，应根据木材防腐处理单位和金属连 

接板供应商的建议选用合适的金属连接板。除了金属连接板外， 

所有的钢连接件，包括所有与防腐处理木材有接触的紧固件和圆 

钉都需要考虑正确的防腐措施。

表7. 2 .4 不同防腐剂所适用的镀锌金属连接板

防腐剂类型 镀锌金属连接板

含硼酸钠盐复合防腐剂 钢板的镀锌层重量> 275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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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 2. 4

防腐剂类型 镀锌金属连接板

含碘复合防腐剂 钢板的镀锌层重量>275g/m2

硼酸钠盐类防火和防腐剂 钢板的镀锌层重量>275g/m2

氨溶季氨铜（ACQ) 钢板的键锌层重量>565g/m2

铜-硼-唑复合防腐剂（CuAz-1) 

铜-唑复合防腐剂（CuAz-2)
钢板的镀锌层重量>565g/m2

7 . 2 . 5 在特殊环境或露天环境中使用的金属连接板，应采取额 

外的防腐措施。当在特殊环境或露天环境中使用镀锌层重量为 

275g/m2 的镀锌金属连接板时，应在金属连接板上涂刷一层下列 

化合物之一：

1 环氧聚酰胺底漆（SSPC-Paint 22)；

2 煤焦油环氧树脂聚酰胺黑漆或深红底漆（SSPC-Paint

16)；

3 乙嫌基丁缩醛铬酸锌盐底漆（SSPC-Paint 27) 和常温 

使用的沥青砂胶漆（厚涂型）（SSPC-Paint 12)；

7. 2 . 6 在桁架安装过程中和安装完成后，应在施工现场对预埋 

金属连接板涂刷所有防护涂层。在涂刷涂层之前，应去除预埋金 

属连接板上的灰尘和油污。

7 . 3 保温通风和防潮

7. 3 . 1 除非常温暖潮湿地区外，屋盖应采用通风屋顶。自然通 

风时，通风口总面积不应小于通风空间面积的1/300，进风孔面 

积不应超过出风孔面积；通风口金属筛网应采取防腐蚀措施，并 

应防止雨水或雪进人通风口。

7 . 3 . 2 屋顶或顶棚处应设置连续的气密层。在屋顶与外墙交接 

处应保证气密层交接的连续。

7. 3 . 3 屋顶宜设置防止蒸汽冷凝并具有适当的蒸汽渗透性的连 

续保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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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3 . 4屋面雨水排放宜采用有组织排水，屋顶排水系统的设计 

和安装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屋面工程技术规范的要求。

7 . 3 . 5在屋面与墙交界处、天沟处、屋面开洞处、屋顶坡度或 

方向改变处，应安装防止水分进入屋顶和墙体的泛水板。坡屋顶 

屋脊处可不安装泛水板。坡屋顶与墙或烟肉交接处，应安装将水 

排离墙或烟® 的阶梯形泛水板（或称为泻水假屋顶或马鞍形泛 

水)。金属泛水板应防腐蚀，并应满足相应要求。

7 . 3 . 6屋顶应设置防水层。当采用砖瓦时，砖瓦下应铺设防水 

卷材或其他满足防水要求的屋面防水材料。防水卷材应从檐口起 

平行铺设，上层搭接下层，最小搭接宽度为100mm。屋顶屋脊 

上可铺设屋脊砖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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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制作与安装

8 .1 制 作

8.1.1 轻型木桁架必须满足本章规定的制作最低质量要求。

8 . 1 . 2齿板连接的构件制作宜在工厂进行，并应符合下列 

要求：

1 板齿应与构件表面垂直；

2 板齿嵌入构件的深度不应小于板齿承载力试验时板齿嵌 

入试件的深度；

3 拼装完成后齿板应无变形。

8 . 1 . 3桁架所用规格材的树种、尺寸、等级应符合设计图纸的 

规定。当树种相同时，可采用力学性能达到或超过设计规定的其 

他等级的规格材代替原设计的规格材。采用与设计等级要求不同 

的规格材，或采用与原设计不符的结构复合材时，必须经设计人 

员复核同意。

8 . 1 . 4齿板存放时应避免损坏，用于制作木桁架的齿板应完好 

无损。

8 . 1 . 5 齿板的规格、类型、尺寸应与设计规定一致。

8 . 1 . 6在不影响其他设计要求和桁架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可采 

用尺寸在单向或双向大于设计规定的同类型、同规格的金属齿板 

替代原设计的齿板（图 8.1.6)。

8 . 1 . 7除设计另有规定，应在每个桁架节点的两侧同时设置齿 

板，齿板位置应与设计图纸一致。金属齿板安装位置的允许误差 

应为± 6mm。

8.1. 8 齿板安装不得影响其他设计要求和桁架使用功能。

8 . 1 . 9齿板安装时，连接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木材表面缺陷应包括死节、树皮、树脂囊、脱落节和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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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6 齿板安装示意图 

1 一齿板不得超过的控制点；2—虚线表示齿板以大 

代小时可延伸的位置

棱。当通过齿槽孔可见板齿长度的1/4或以上时，应认定为板齿 

倒伏；在齿槽孔范围内发生木材表面隆起（即木材超出其正常表 

面），也应认定为板齿倒伏（图 8.1.9-1)。

(b)板齿倒伏侧视图

图 8. 1. 9 - 1 板齿倒伏示意图 

1 一槽孔可见板齿长度的1/4

2 齿板连接处木构件宽度大于5 0 m m时，木材表面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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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与板齿倒伏的面积之和不得大于该构件与齿板接触面积的 

20% (图 8.1.9-2)。

3 齿板连接处木构件宽度小于或等于5 0 m m时，木材表面 

缺陷的面积与板齿倒伏的面积之和不得大于该构件与齿板接触面 

积的 10% (图 8.1.9-2)。

图 8.1. 9 - 2 齿板接触面积内的木材表面缺陷示意图 

1 一木节；2—接触面无木材缺陷时板齿倒伏；3—钝棱；

4 一树脂囊

8.1.1 0 轻型木桁架的制作误差不得超过表8. 1.10中的规定值。 

表 8 . 1 . 1 0 桁架的制作误差

相同桁架间尺寸差 与设计尺寸间的误差

桁架长度方向 12. 5 m m 18. 5 m m

桁架高度方向 6. 5 m m 12, 5 m m

注：1 桁架长度系指不包括悬挑或外伸部分的桁架总长。用于限定制作误差。

2 桁架高度系指不包括悬挑或外伸等上、下弦杆突出部分的全榀桁架最  

高部位处的高度，为上弦顶面到下弦底面的总高度。用于限定制作

误差。

8 . 1 . 1 1制作轻型木桁架的木构件应锯切下料准确，桁架杆件在 

节点处应连接紧密。已制作完成的桁架杆件间制作误差的缝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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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杆件间对接面超过齿板尺寸时，齿板边缘处构件之间 

的最大缝隙为3 m m [图 8. 1. 11(a)]；

2 当楼盖衍架弦杆对接时，全部对接接头范围内构件之间 

的最大缝隙为1. 5 m m [图 8.1.11(b)]；

3 当屋盖桁架弦杆对接时，齿板边缘处构件之间的最大缝 

隙为 3 m m [图 8. 1.11(b)]；

4 当杆件间对接面没有超过齿板尺寸时，对接边缘处构件 

间的最大缝隙为3 _ [ 图 8. 1. 11(c)]。

图 8 . 1 . 1 1 木构件间的允许缝隙示意图

1 一齿板边缘处缝隙；2—楼盖桁架弦杆对接缝隙；

3—屋盖桁架弦杆对接处齿板边缘处缝隙；

4一对接边缘处构件间缝隙

8.1.1 2 板齿或桁架制作过程中引起的木构件劈裂不得超过所用 

树种、木材等级的允许值。在安装或拆除齿板过程中，当木构件 

损坏产生的缺陷超过允许值时，不得重新安装齿板，应更换木 

构件。

8. 1 . 1 3除设计另有规定，桁架节点中超过本规范第8.1.11条 

规定的缝隙均应用填片充塞。填片可采用镀锌金属片或经设计同 

意的其他材料。填片充塞应在齿板固定完成后进行。填片宽度应 

大于20 m m，长度应为填片塞入缝隙后再弯贴到被填塞构件上的 

尺寸不小于25m m。填片应使用直径不小于3 m m 的螺纹钉或其 

他具有抗拔力的紧固件固定在构件上（图 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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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 1 . 1 3 缝隙的填塞示意图 

1 一螺纹钉；2—填片

8 . 1 . 1 4当安装齿板范围内的构件由于前期安装过齿板而含有齿 

孔或构件由于其他原因巳有损坏时，板齿的作用应折半考虑。当 

板齿安装立置与前期已安装过齿板的区域不重叠（即木材无齿 

孔）时，板齿的作用可全部考虑。

8 . 2 搬运和安装

8 . 2 . 1在桁架制作、运输和安装过程中，应避免使桁架承受过 

大的侧向弯曲。桁架的运输和安装可按本规范附录E 的规定

进行。

8 . 2 . 2桁架应在平坦的地面上装卸，以避免产生侧向变形。在 

桁架安装现场应采取防止损坏桁架的保护措施。在拆除桁架捆带 

时应防止桁架倾倒。

8 . 2 . 3现场安装工人应具有娴熟的技术，并应遵守规定的操作 

条例或规程。安装前桁架如有损坏，安装人员应通知桁架生产单 

位进行维修。

8. 2 . 4 桁架安装应定位准确，并应保证横向水平、竖向垂直。 

在安装设计规定的永久支撑前，应采取有效措施使桁架在其轴线 

上保持垂直。安装过程中不得锯切更改桁架。

8 . 2 . 5在设计规定的侧撑和面板全部安装、钉牢前，不得在桁 

架上施加集中荷载。严禁在未钉覆面板的桁架上堆放整捆的胶合 

板或其他施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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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6 桁架安装过程中必须采用防止桁架倾覆或发生连续倾倒 

的临时支撑。

8. 2 . 7 覆面板与桁架的连接、桁架的锚固和剪刀支撑的连接必 

须符合设计要求，并保证屋面体系具有抵抗侧向风荷载和地震荷 

载的整体刚度。

8 . 2 . 8桁架的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桁架整体平面的侧向弯曲或任一弦杆及面板的弯曲不得 

超过L/200 ( L为桁架的跨度或弦杆、腹杆及节点之间的长度) 

和 5 0 m m两者中的较小者[图 8. 2. 8-1 (a)]。

~2T

(a) 桁架平面外误差

LLI /y

(b) 桁架垂直位置误差

图 8. 2. 8 - 1 桁架安装误差示意图 

1 一最大定位误差为6mm; 2—侧向弯曲限值；

3—铅垂线

2 桁架长度范围内，桁架上任何一点偏离桁架垂直平面位 

置的误差（即竖向误差）不得超过该点处桁架上弦到下弦间高度 

D 的 1/50和 5 0 m m两者中的较小者[图 8. 2. 8-l(b)]。

3 桁架在支座上安装的位置不得偏离设计位置6 m m。吊件 

或桁架支座与其设计位置的偏差亦不应大于6 m m。桁架的间距 

应符合设计的规定。

4 除设计另有规定，上弦支承的平行弦桁架，其支座内边 

缘与第一根竖杆或斜腹杆的间距不得大于13mm (图 8. 2.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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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 8 - 2 上弦支承平行弦桁架的安装误差 

(包括单杆和双杆上弦）示意图



9 维 护 管 理

9.1 — 般 规 定 •

9 . 1 . 1 轻型木桁架工程竣工验收时，施工单位应向业主提供 

《轻型木桁架使用维护说明书》。《轻型木桁架使用维护说明书》 

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桁架的主要组成材料；

2 使用注意事项；

3 日常与定期的维护、保养要求；

4 承包商的保修责任。

9 . 1 . 2在桁架交付使用后，业主或物业管理部门根据检查和维 

修的情况，应对检查结果和维修过程作出详细、准确的记录，并 

应建立检查和维修的技术档案。

9 . 2 检查与维修

9 . 2 . 1轻型木桁架的常规检查可采用以经验判断为主的非破坏 

性方法，在现场对桁架易损坏部位可进行目测观察或手动检查。 

检查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轻型木桁架工程竣工使用1 年时，应对桁架工程进行一 

次常规检查。使用 1年后，业主或物业管理部门应根据当地气候 

特 点 （雪季、雨季和风季前后），每 5 年进行一次常规检查。

2 常规检查的项目应包括：

1)桁架不应有变形、开裂和损坏；

2 )桁架连接节点不应松动，构件不应有腐蚀和虫害的 

迹象；

3 )屋面桁架不应渗漏，保温材料不应受潮；

4 )桁架齿板表面不应有严重的腐蚀，齿板不应松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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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落。

3 对常规检查项目中不符合要求的内容，应及时维修。

9. 2 : 2 当桁架构件有腐蚀和虫害的迹象时，应根据腐蚀的程度、 

虫害的性质和损坏程度制定处理方案，及时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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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齿板试验要点及强度 

设计值的确定 ‘

A . 1 材 料 要 求

A . 1 . 1试验所用齿板应与工程中实际使用的齿板相一致。齿板 

厚度误差应为± 5%。齿板在试验前应用清洗剂清洗以去除油污。 

A. 1. 2 试验所用规格材厚度应与工程中实际使用的规格材厚 

度相一致，宽度应与试验所用齿板宽度相协调。确定板齿或齿 

板极限承载力时，所用规格材含水率应为15%± 0.2% ，全干 

比重应为0. 82^+0. 03。其中 P为试验规格材的平均全干比重。 

木材的年轮应与规格材的宽面相正切，齿板区域不应有木节等 

缺陷。

A . 2 试 验 要 求

A. 2.1 试验所用加载速度应为1. 0mm/min± 50% ，以保证在 

5min〜 20min内试件达到极限承载力。

A. 2. 2 板齿极限强度应为板齿承受的极限荷载除以齿板表面净 

面积。应各取10个试件以确定下列情况时板齿的极限强度：

1 荷载平行于木纹及齿板主轴（图 A. 2. 2-1);

2 荷载平行于木纹但垂直于齿板主轴（图 A. 2. 2-2);

3 荷载垂直于木纹但平行于齿板主轴（图 A. 2. 2-3)；

4 荷载垂直于木纹及齿板主轴（图 A. 2. 2-4)。

制作试件时，应将齿板上位于规格材端距a 及边距e 内的板 

齿去除。

安装齿板时，应将板齿全部压入木材，齿板与木材间无空 

隙。压入木材的齿板厚度不应超过其厚度的二分之一。

在保证板齿破坏的情况下，试验所用齿板应尽可能长。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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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2. 2 - 3 荷载垂直于木纹但 

平行于齿板主轴 

a = 9 0 ° 0= 0 。

1— 位移测试仪；t 边距； 

b一宽度； L 一长度

图 A

}1 1

..2. 2 - 4 荷载垂直于木纹及 

齿板主轴 

«=90。 沒=90。

1 一位移测试仪；t 边距； 

b一宽度； L一长度

图 A. 2. 2 - 1 荷 载 平 行 于 木 纹 及 图 A. 2. 2 - 2 荷载平行于木纹但

齿板主轴

a=0° /?= 0°

1 一位移测试仪；a—端距; 

b一宽度；L一长度

垂直于齿板主轴

a = 0 ° 沒= 90 °

1 一位移测试仪；a — 端距; 

卜 宽 度 •’ L 一长度

nlmm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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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u

m
l
t
u
™



第 2 款和第4 款的测试项目，在保证板齿破坏的情况下，试验所 

用齿板应尽可能宽。

A. 2. 3 齿板抗拉极限强度应为齿板承受的极限拉力除以垂直于 

拉力方向的齿板截面宽度。应各取3个试件以确定下列情况时齿 

板极限抗拉强度：

1 荷载平行于齿板主轴（图 A. 2. 2-1);

2 荷载垂直于齿板主轴（图 A. 2. 2-2)；

试验所用齿板应足够大以避免发生板齿破坏。

A. 2. 4 齿板抗剪极限强度应为齿板承受的极限剪力除以平行于 

剪力方向的齿板剪切面长度。应各取 3个试件以确定图A. 2. 4 

所列情况时齿板极限抗剪强度。其中~为30°T、60°T, 120°丁和 

150°了是剪-拉复合受力情况；d 为 30°C、60°C、120°C和 150°C 

是剪-压复合受力情况；0为 0°与 90°是纯剪情况。

F/2 F/2 F/2 F/2 m
0。 3 0 7 和 6 0 1  1 2 0 T和 150°r

F  F F

F/2 F/2 F/2 F/2 F/2 F/2
90。 3(TC 和 6(TC 120°C 和 150°C

图 A. 2. 4 受剪试验中齿板主轴的方向

A. 2. 5 应测试3块用于制造齿板的钢板以确定其抗拉极限强度 

和相应的修正系数。修正系数为该钢板型号的规定最小抗拉极限 

强度除以试验所得3块试件的平均抗拉极限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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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极限强度的校正

A. 3.1 齿板。抗拉强度的校正试验值应为试验所得齿板抗拉极限 

强度乘以本& 范第A. 2. 5 条中的修正系数。

A. 3. 2 齿板抗剪强度的校正试验值应为试验所得齿板抗剪极限 

强度乘以本规范第A. 2. 5 条中的修正系数。

A . 4 板齿和齿板强度设计值的确定

A. 4.1 板齿强度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荷载平行于齿板主轴（< 9= 0°)时，板齿强度设计值按下 

式计算：

nr =  — . 2̂ 5^ ----2~ (A. 4.1-1)Pi sm a + 尸2 cos a

2 荷载垂直于齿板主轴0 = 9 0 ° ) 时，板齿强度设计值按 

下式计算：

n r =  ~ ^  ------2~ (A. 4. 1-2)
P 1 sm a-\- P  2 cos a

以上各式中，P !、P 2、 和 1̂ 2 的取值应采用按本规范第

A. 2. 2 条确定的相应各值的1 0个与《、彡相关的板齿极限强度试

验值中的3 个最小值的平均值除以系数1. 89。

确定 F i、P 2、P \ 和 P'2 时所用的 ~ 与 《取值应符合表

A. 4 . 1 的规定。

表 A. 4 . 1 板齿极限强度与荷载作用方向的对应表

荷载作用方向
板齿极限强度

Pi Pi P 2 P2

与木纹的夹角《 (°) 0 0 90 90

与齿板主轴的夹角d (°) 0 90 0 90

3 当齿板主轴与荷载方向夹角彡不等于“ 0°” 或 “ 9(T 

时，板齿强度设计值应在nr 与间用线性插值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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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 2 齿板抗拉强度设计值应按本规范第A. 2. 3条确定的3个 

抗拉极限强度校正试验值中2个最小值的平均值除以1. 75选取。

A. 4.3 齿板抗剪强度设计值应按本规范第A. 2. 4 条确定的3个 

抗剪极限强度校正试验值中2个最小值的平均值除以1. 75选取。 

若齿板主轴与荷载方向夹角与本规范第A. 2.4条规定不同时， 

齿板抗剪强度设计值应按线性插值法确定。

A . 5 齿板的强度等级

A. 5 . 1 进口齿板中，符合本规范表4. 2. 4-1和表 4  2. 4-2规定 

的齿板强度等级应按表A. 5.1 的规定选用。

表A . 5 . 1 各种齿板的强度等级

强度等级 齿 板 型 号

I MiTek MT20/MII 20，Alpine Wave

II Alpine HS20, ForeTruss FT20

III MiTek 18 HS, Alpine HS18

VI MiTek MT-16/MII-16，London ES-16

注：表中齿板型号均为进口齿板，采用时应根据生产商及型号对照选用。

A . 5 . 2未包含在本规范表A. 5.1的齿板，应按本规范附录A  

的要求确定齿板特征值，并由本规范管理机构按国家规定的程序 

确定其强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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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轻型木桁架常用形式

B . 0 . 1 轻型木桁架常用形式见图B. 0.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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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 . 2 对于支撑在钢筋混凝土屋面板上的木桁架常用形式见图

B. 0. 2所示。

(c) (d) _

图 B. 0. 2 支撑在屋面板上的轻型木桁架常用形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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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桁架节点计算假定

c.  1 析架端节点

C. 1.1 三角形桁架端节点可假定成三个分节点和三根虚拟杆件 

(图 C. 1.1-1)。分节点的确定方法和虚拟杆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第 1分节点位置的确定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对于标准端节点[图 C* 1. l-l(a)]，在端节点处上下弦杆 

• 件中较短一根的端部作一垂线，该垂线与上、下弦杆轴

线相交，两交点中水平位置较低者应为第1分节点；

2 ) 对于桁架梁式端节点[图 C.l.l-l(b)]，在下弦杆端部 

作一垂线，该垂线与上、下弦杆轴线相交，两交点中 

水平位置较低者应为第1分节点；

3 ) 对于有悬臂的桁架梁式端节点[图 C. 1.1-1 (c)]，当支

(c)有悬臂的桁架梁式端节点 

图 C. 1 . 1 - 1 支座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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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于上下弦杆相接触面之间时，在上弦杆外侧截断 

点作一垂线，该垂线与上、下弦杆轴线相交，两交点 

中水平位置较低者应为第1分节点。

2 第 2分节点应位于下弦杆轴线上，且距第1分节点水平 

距离为3S/4处。S 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当桁架支座处上、下弦杆间无加强楔块时，S 应为上、 

下弦杆相接触面的内侧交点至第1分节点的水平投影 

长度（图 C. 1. 1-1)；

2 ) 当桁架支座处上、下弦杆间有加强楔块时，S 应为上 

弦杆下边与加强楔块内边的交点至第1 分节点的水平 

投影长度（图 C. 1.1-2);

图 C. 1 . 1 - 2 有加强楔块的端节点

3 ) 当桁架支座处上弦杆或下弦杆在端节间有加强杆件时， 

S 应为未被加强的那根弦杆与加强杆相接触面的内侧 

交点至第1分节点的水平投影长度（图 C. 1.1-3)。

3 过第2分节点作一垂线与上弦杆轴线的交点应为第3 分 

节点。

4 第 1、2 分节点间水平投影距离（3S/4) 不应大于 

600mm。当第2、3分节点与第1分节点间距小于5 0 m m时，则 

可将三个分节点简化为一个，即仅设第1分节点。

5 各分节点间的连线应作为虚拟杆件，虚拟杆件的截面 

尺寸、材质与其相邻的上下弦杆相同，靠支座一端上下弦杆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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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上、下弦杆有局部加强杆件的短悬臂端节点

图 C. 1 . 1-3  端节间有局部加强杆件的端节点

铰接，另一端与相邻上下弦杆连续。虚拟的竖杆的截面尺寸应 

为 4 0 m m X 9 0 m m、弹性模量应为lOOOOMPa，与上下弦均为半

铰连接。

C . 1 . 2 当桁架支座处上、下弦杆的端节间有局部加强杆件（非 

端节间全长）时，桁架支座处应假定为4个分节点。前三个分节 

点的确定方法按本规范第C. 1.1 条的规定，第 4 分节点应位于 

被加强的弦杆的轴线上，距加强杆件端部“d丨2”处，d 为被加 

强弦杆的截面高度（图 C. 1.1-3)。第 4 虚拟杆件截面尺寸和材 

质应与加强杆件相同。

C . 1 . 3当桁架支座处上、下弦杆的端节间有全长加强杆件时， 

桁架支座处应假定为4个分节点。前三个分节点的确定方法按本 

规范第C. 1. 1 条的规定，被加强的弦杆轴线与腹杆轴线相交处 

应为第4分节点（图 C.1.3)。第 4 虚拟杆件截面尺寸和材质应 

与加强杆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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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上、下弦杆端节间有全长加强的端部端节点

(b )上、下弦杆端节间有全长加强的短悬臂端节点

图 C. 1. 3 端节间有全长加强杆件的端节点

c.  1. 4 桁架端部的计算支点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桁架端部节间无全长加强杆件时，第 1 分节点应为计 

算支点（图 C. 1.1-1〜 图 C. 1.1-3);

2 在桁架端部节间有全长加强杆件的情况下，当支承面全 

部位于1、2 分节点之间时，计算支点应为第1 分 节 点 （图

C. 1. 3)；当全部支承面在第2分节点之内时，计算支点应为第2 

分节点（图 C.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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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 5 当支座端节间的全长加强杆件与弦杆不平行时，则加强 

杆与弦杆之间应分成独立的端节点和腹杆节点进行设计（图 

C. 1. 5)。

图 C. 1. 5 加强杆件与弦杆不平行时的独立端节点和腹杆节点 

C . 2 上弦端部节点

C. 2.1 桁架上弦端部节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两相邻上弦杆竖向相切时，上弦杆端部竖向相交的交线 

与两上弦杆轴线相交获得两个交点，该两交点的中点应假定为该 

处上弦端部的模拟节点[图 C. 2.1(a)]；

图 C . 2 . 1 上弦端部节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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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相邻上弦斜向相切时，两上弦杆轴线的交点应假定为 

该处模拟节点[图 C. 2.1(b)]；

3 桁架上弦端部为直角时，上弦杆轴线与上弦杆端部垂线 

的交点应假定为该处模拟节点[图 C. 2.1(c)]。

C . 3 杆件对接节点

C. 3.1 弦杆对接节点应为两弦杆轴线与对接线相交所得到的两 

个交点的中点（图 C.3.1)。

图 C . 3 . 1 对接节点

C . 4 搭 接 节 点

C . 4 . 1在相搭接的两杆件中，较短杆件的端面与两个相互搭接 

杆件轴线间距的平分线的交点应为杆件搭接节点（图 C. 4.1)。

C . 5 腹 杆 节 点

C. 5.1 桁架腹杆节点应为节点处腹杆和弦杆相接触面的中点与 

弦杆轴线垂直相交所得的交点（图 C. 5.1)。

65



图 C . 5 . 1 腹杆节点

C . 6 内 节 点

C. 6 . 1 桁架内节点应为节点处两侧腹杆与竖杆两侧相接触面的 

各边相对应边缘之间最小间距的中点与竖杆轴线垂直相交的交点 

(图 C. 6.1)0

C . 7 杆 端 支 点

C. 7.1 桁架杆端支点应为过桁架端部第1分节点的上弦轴线平 

行线与支座支承面外侧垂线的交点（图 C.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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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支点

图 C . 7 . 1 杆端支承节点

C . 8 上弦杆支点

C . 8 . 1 桁架上弦杆支点应由两个分节点组成，分节点的确定方 

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第 1分节点应为上弦杆轴线与支承面内侧边沿垂线的交 

点 （图 C.8.1);

图 C . 8 . 1 上弦杆支点



2 第 2分节点应为上弦杆轴线与桁架端部杆件交汇处腹杆 

外侧边沿垂线的交点；
3 第 1 和第2 分节点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13 m m ; 计算支 

点应设在第1分节点。

C. 8 . 2 桁架上弦杆支承处有垫块和端部竖杆时，上弦杆支点应 

由3个分节点和两根虚拟杆件组成（图 C.8.2)。分节点的确定 

方法和虚拟杆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第 1分节点应为支承面中心点；

2 第 2分节点应为通过第1分节点的水平线与端部竖杆外 

侧边沿的交点；

3 第 3分节点应为上弦杆轴线与端部竖杆外侧边沿的交点;

4 1〜 3、2〜 3分节点间的连线应作为虚拟杆件，计算支点 

应设在第1分节点。

图 C. 8. 2 有垫块和端部竖杆的上弦杆支承节点

68



附录D 钉板验算规定

D . 1 钉板的设计规定

D . 1 . 1 本附录的规定适用于使用金属钉板（结合板、圆孔板) 

连接的木桁架的设计验算。金属钉板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金属连接板至少一端应采用圆钉连接；

2 除弦杆的连接外，所有钉板连接处仅受轴力的作用，而 

没有弯矩作用；

3 所有荷载应转化为节点集中荷载；

4 杆件两边应对称布置钉板；在钉板覆盖的各个构件表面 

上，每侧钉子数量不应少于2颗；钉板连接处，每块钉板最少应 

采用4 颗钉子连接；

5 当轴力为压力时，钉板连換杆件之间的间隙应小于2mm;

6 钢板连接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钢板质量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D .1 .2  桁架采用钉板连接时，桁架和杆件连接节点（图

D.1.2)应符合下列要求：

3

图 D . 1 . 2 钉 板 连 接 示 意 图  

1 一 钉 板 A ;  2— 钉 板 B; 3— 钉 板 C; 4一 腹 杆 1; 5— 腹 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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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一节点上所有杆件的轴线汇交于一点，桁架节点为铰 

节点；

2 上、下弦杆没有变坡；

3 支座支承处杆件没有采用加强措施，且杆件轴线的交点 

位于支座支承面内。

D . 2 钉板用于腹杆与弦杆连接的验算

D. 2 . 1 腹杆与上弦杆连接处只承受拉力时（图 D. 1. 2 中钉板A  

处），钉板上的钉子应能够承受该拉力。每块钉板两端各所需钉 

子数量应按下式确定：

n =  ̂ ~  (D.2.1)
^90, d

式中：队—— 腹 杆 （腹杆 1 ) 的轴向力设计值；

私o，d—— 钉子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D. 2. 2 腹杆与上弦杆连接处只承受压力时（图 D. 1. 2 中钉板A  

处），每块钉板两端各所需钉子数量应按下式确定：

n =  K red (D. 2. 2)
^ 9 0 ,  d

式中：K w —~ -腹杆连接影响系数，按本规范第D. 2. 3条确定； 

风。，d—— 钉子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D. 2 . 3 腹杆连接影响系数K w 应根据腹杆（图 D. 1. 2 中腹杆1) 

与上弦杆之间的夹角0，按下列要求确定：

1 腹杆与上弦杆之间的角度 >̂75°时，应 取 0.5;

2 腹杆与上弦杆之间的角度45°<0<75°时，应取K w  =  0. 75 ；

3 腹杆与上弦杆之间的角度0<45°时，应取尺^ =  1.0。

D . 2 . 4 当腹杆1与上弦杆之间的角度由腹杆1 与腹杆2 之间的 

角度确定时（图 D. 1. 2)，腹杆 1 与其他构件间的连接验算和腹 

杆 2 与其他构件间的连接验算，可按本规范第D. 2. 2 条和第

D. 2. 3条执行。

D . 2 . 5 在下弦杆与钉板连接处（图 D. 1 . 2 中钉板B 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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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杆在下弦杆轴线方向产生合力N 12时，每块钉板两端各所需钉 

子数量应按下式确定：

n =  -̂p u-— h 2 (D. 2. 5)
^90, d

D. 2 . 6 在屋脊节点处（图 D. 1.2中钉板C 处），杆件间的连接 

验算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1 腹杆与上弦杆之间的连接验算应按本规范第D. 2.1条进 

行，腹杆中轴向力设计值可为拉力或压力；

2 当两个弦杆之间承受压力，且弦杆之间间隙小于2m m  

时，上弦杆之间的每块钉板两端各所需钉子数量按构造要求不少 

于2 颗；

3 当两个弦杆之间承受拉力，上弦杆之间的连接验算应按 

本规范第D. 2.1条进行，轴向力设计值应取弦杆的轴向力；

4 当验算两腹杆产生的竖向合力时，屋脊节点处每块钉板 

两端各所需钉子数量应按下式确定：

式中：N 2—— 两腹杆之一的轴向力设计值； 

a —— 腹杆与垂直方向的夹角。

D .2.7  在支座节点处，当支承点位于下弦杆下部时（图

D.2.7)，每块钉板两端各所需钉子数量应按本规范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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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确定，公式中轴向力为钉板上任何一端所承受的拉力， 

并按下式确定：

式中：N a—— 上弦杆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v—— 上弦杆与水平方向的夹角。

D.2 .8  在支座节点处，当支承点位于上弦杆下部时（图

D.2.8)，每块钉板两端各所需钉子数量应按本规范公式  

(D.2.1)确定，轴向力设计值应取下弦杆的轴向拉力。

D . 3 . 1 当上下弦杆的接长采用钉板连接时，钉板连接的验算应 

根据弦杆是承受拉力作用，还是承受压力作用的不同情况进行 

验算。

D . 3 . 2 当钉板受轴向拉力N 、剪力V 和弯矩M 共同作用的条 

件下，钉板连接验算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1 假设作用于钉板上的轴力、剪力和力矩作用于钉子群的 

重心点 (图 D.3.2);

2 钉子群的位置坐标的原点设置在钉子群的重心点；

3 钉子群中钉子最大侧向力产生在距离重心最远的一个钉

(D. 2. 7)

图 D . 2 . 8 支座支撑在上弦杆下部

D . 3 钉板用于弦杆接长的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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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X,，

图 D . 3 . 2 钉板受拉力示意图

D . 3 . 3当钉板受轴向压力F 、剪力V 和弯矩M 共同作用的条 

件 下 （图 D. 3. 3)，钉板连接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木构件间的间隙平均值不应超过1.5mm，最大值不应超 

过 3 m m  0

2 木构件之间的接触应力使钉板承受压力F x，n、弯矩M p。

3 木构件端部剪力由构件间的摩擦力抵消，钉板不承受

子上；

4 每块钉板应承受木构件产生的轴力、剪力和力矩各种荷 

载值的1/2;

5 钉子群中钉子〖在 x 方向和：y 方向的分力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F y,i =  - -  M  \ (D. 3. 2-2)
n i p

IP = Y ) (工f +  M )  (D. 3. 2-3)

式中：N 、V, M —— 分别为作用于钉板上的轴力、剪力和 

弯矩；

n—— 单个钉板上一端的钉子数量；

A 、 --- 钉子纟距重心点工方向和：y 方向的距离。

6 钉子群中钉子；承受的侧向力应按下式计算：

= V F 2x,i +  F 2y,i (D.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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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 3 . 3 钉板受压力示意图

剪力。

4 钉子群重心距构件上边缘为a，构件之间的接触压力区 

高度hc按下式计算：

hc =  7 ^ r (D. 3. 3-1)
b • /c

式中：F ^ 木构件的轴向压力（N); 

b —— 木构件的宽度（mm);

/c—— 木构件的抗压强度设计值（N / m m 2)。

5 钉子群承受的弯矩Mp按下式计算：

M p = j  [ M - F  (“ 一智) ]  (D.3.3-2)

式中：M —— 节点处木构件中的弯矩设计值( N - m m )；

F ^ 节点处木构件中的轴向压力（N )。

6 钉子群承受的轴向压力F x，n按下式计算：

F x,n =  ̂  (D. 3. 3-3)

7 钉子群中钉子i的验算应根据轴向压力F x，n和弯矩M p， 

按本规范第D. 3. 2条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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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桁架运输与安装规定

E . 0 . 1单榀轻型木桁架起吊与运输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图

E. 0. 1)：

1 当 桁 架 跨 度 为 时 ，可采用单点起吊，或采用人工

. 2Z /3 〜3Z /4 _ 

I > 18m

图 E . 0 . 1 桁架的运输与安装

1 一单点吊；2— 导向线；3— 分配梁； 4一起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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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

2 当桁架跨度为6 m < L < 9 m 时，桁架可采用两点起吊， 

起吊点之间距离应为L/2;

3 当桁架跨度为9 m < L < 1 8 m时，桁架可采用长度为L/2〜  

2L/3的分配梁起吊；

4 当桁架跨度为L > 1 8 m 时，桁架可采用长度为2L/3〜  

3L/4的起吊梁起吊；

5 当采用吊运方式搬运或安装桁架时，应设置导向线。

E. 0 . 2 桁架在安装前存放时，应布置足够的竖向支承和侧向支 

撑，避免桁架产生过大的侧向弯曲或发生倾覆。

E . 0 . 3 桁架在运输和安装过程中，当发生齿板与杆件连接不牢 

或板齿钉钉入不当造成节点松动时，不应将松动的齿板钉回原 

位，应与设计人员或生产厂家联系，共同确定修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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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 “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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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制 订 说 明

《轻型木桁架技术规范》JGJ/T 265 -2012，经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2012年 3月 1 日以第1327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制订过程中，编制组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参考了加 

拿 大 《轻型木桁架设计规程》 （TPIC-Truss Design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Light Metal Plate Connected Wood Trus

ses), 总结并吸收了欧美地区在轻型木桁架技术和设计、应用等 

方面的成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编制了本规范。

为了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和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 

使用本技术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轻型木桁架技 

术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技术规范的条文说 

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 

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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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 0 . 1本条主要阐明制订本技术规范的目的。

考虑到我国轻型木结构建筑的发展趋势，轻型木桁架在建筑 

中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多。本技术规范主要规范了轻型木桁架的设 

计、制作与安装和维护管理，指导轻型木桁架在工程中的应用， 

避免在工程中出现质量问题。

1 . 0 . 2本条规定了本技术规范的适用范围。

本技术规范全面采用欧美国家近几十年来轻型木桁架的先进 

技术和先进工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订我国轻型木桁架的设 

计和施工体系。本技术规范主要适用于采用金属齿板和规格材进 

行节点连接的轻型木桁架的设计、施工和维护管理。轻型木桁架 

主要用于住宅、单层工业建筑和公共建筑中。除用于木结构建筑 

外，也适用于在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和砌体结构中的楼面系 

统或屋面系统。

1 . 0 . 3本条主要明确应与相关规范配套使用。

由于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规范》G B  50005 - 2003 (2005 

年版）目前正在进行修订，因此，对于轻型木桁架的设计，在执 

行本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时，当出现与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规 

范》G B  50005- 2003 (2005年版）的相关规定有不同之处时， 

可按本规范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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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 . 1 术 语

在国家相关标准中有关轻型木桁架的惯用术语基础上，列出 

了新术语。主要是参照国际上轻型木桁架技术常用术语进行编 

写。例如，结合板、组合枏架、支座端节点、屋脊节点等。

2 . 2 符 号

解释了本规范采用的主要符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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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 料

3.1 规 格 材

3.1.3、3 . 1 . 4明确规定了轻型木桁架的杆件尺寸和材质等级的 

最低要求。

轻型木桁架所用的规格材等级和尺寸应符合设计图纸的要 

求。当制作轻型木桁架时，没有符合设计要求的规格材，可使用 

不同等级的规格材进行替代，但是，替代材料的各项材性指标都 

应满足或超过设计要求的材料等级。当轻型木桁架采用金属齿板 

进行节点连接时，由于金属齿板抗侧强度在不同树种的木材中是 

不同的，如果使用不同于设计要求的树种替代时，虽然其各项材 

性指标都可能髙于设计要求的木材，但金属齿板的抗侧强度可能 

会不满足设计要求。因此，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当没有木桁架设 

计人员的许可时，只能采用相同树种的较高等级的规格材替代原 

设计所要求的规格材等级。

3 . 2 齿板与连接件

3 . 2 . 1本条规定了国产金属齿板应采用的钢材种类和钢材最低 

性能应满足的要求。对于进口金属齿板，他们应满足相应进口国 

的钢材等级和最低力学性能的规定。表 1、表 2 是不同地区进口 

金属齿板的钢材等级和最低力学性能。齿板常用的形式如图1 

所示。

表 1 北美地区制造的金属齿板的钢材等级和最低力学性能

等 级 SQ230 SQ255 SQ275
H S L A  1340 或 

H S L A  II340

H S L A  1410 或 

H S L A  II410

极限抗拉强度（MPa) 310 360 380 410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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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等 级 SQ230 SQ255 SQ275
H S L A  1340 或 

H S L A  II340

H S L A  1410 或 

H S L A  II410

最小屈服强度（MPa) 230 255 275 340 410

伸长率（5 0 m m间距）（％) 20 18 16 20 16

注：镀锌层可以在齿板生产前完成，宜采用G 9 0的镀锌层。

表2 澳大利亚、新西兰制造的金属齿板的钢材等级和最低力学性能

等 级 G250 G300 G350 G450 G500 G550

极限抗拉强度（MPa) 320 340 420 480 520 550

最小屈服强度（MPa) 250 300 350 450 500 550

伸长率（5 0 m m间距）（％) 25 20 15 10 8 2

注：G450适用于厚度大于1.50 m m 的冷乳钢。G500适用于厚度介于1. 00 m m 和

1. 50 m m 之间的冷轧钢。G550适用于厚度不大于1. 00 m m 的冷轧钢。

图 1 常用齿板示意图

3 . 2 . 3轻型木桁架采用的金属连接件品种和规格较多，无论采 

用何种金属连接件都应符合现行有关国家标准的规定及设计要 

求。由于金属连接件的更新换代较快，许多新产品在工程中应用 

时，尚无相应的标准规范，因此，本条规定了，采用无相应标准 

规范的连接件首先应满足设计规定的性能要求，并应提供满足设 

计要求的产品质量合格证书或经相关的检验机构对金属连接件进 

行检测合格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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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设计规定

4.1 设 计 原 则

根据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 B  50068和 《木结 

构设计规范》G B  50005相关规定，本规范仍采用以概率理论为 

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本节的相关规定均来源于上述两本国 

家标准。

4.1.4、4 . 1 . 5在进行屋面体系的轻型木桁架设计时，根据抗震 

设防要求应考虑地震作用的放大效应对屋面轻型木桁架的影响。

本规范仅用于单榀桁架的竖向荷载计算；桁架系统抗侧力验 

算应按屋盖结构进行计算，与下部结构的连接应通过计算确定。

4 . 2 设计指标和允许值

4. 2.1 在现行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规范》G B  50005中已规定 

了规格材的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设计值，本规范只需直接引 

用。对于该规范中未包含的进口规格材的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 

设计值，应按国家规定的相关程序进行确定。

4. 2. 2 本条表4. 2. 2 中规定的挠度限值是根据美国《轻型木桁 

架国家设计规范》 （ANSI/TPI 1-National Design Standard for 

Metal Plate Connected Wood Truss Construction)和加拿大《轻 

型木桁架设计规程》（TPIC-Truss Design Procedures and Speci

fications for Light Metal Plate Connected Wood Trusses) 中的 

相应挠度限值制定的。工程师可根据需要对桁架（尤其是楼板桁 

架）采用更为严格的挠度要求。当需要考虑楼板振动控制时，因 

为通常随着楼板跨度的增加会引起楼板振动的问题，所以采用更 

严格的挠度限值有利于控制楼板振动。有时桁架的挠度限值也可 

以采用一个确定的量而不是跨度的某个比值。例如，某一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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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桁架要求其最大可接受的挠度为50 m m，在这种情况下不应 

根据表4. 2. 2 的要求确定挠度的限值。

在估计桁架挠度时应考虑节点的滑动变形。如果在计算中没 

有考虑这一变形，那么由计算所得到的挠度时应乘以一个1.33 

的放大系数。

4. 2 . 4 在北美和欧洲，每家采用金属齿板制作轻型木桁架的生 

产厂都有自己的桁架齿板设计值，各个生产厂的金属齿板设计值 

各不相同。本规范没有采纳这一方法。因为，目前在中国各地还 

没有能生产满足设计要求的金属齿板的生产厂，为了工程设计人 

员便于进行设计，本规范规定了表4. 2. 4 的齿板强度设计值。所 

以，本规范采用的设计值并不代表某一厂家的齿板设计值，而是 

通过金属齿板主要的生产商提供的齿板设计值进行对比分析，并 

根据对规格材设计值相同的转换方法而确定的。

虽然，用这一方法得到的设计值并不能充分利用齿板的力学 

性能，但这些设计值可以为工程设计人员提供一定的灵活性，从 

而不必担心市场上是否有设计所要求的齿板产品和型号。符合本 

规范设计值的进口齿板应按本规范附录A 表 A. 5.1选用。

齿板的设计值适用于材料全干比重在0.4〜 0. 4 5之间的树 

种。大量的研究表明材料的全干比重和齿板抗侧强度之间有一定 

的线性关系，即当材料的全干比重增加时，齿板的抗侧强度也随 

之增加。所以当使用较高全干比重的规格材时，如果有按本规范 

附录A 的试验方法得到的数据支持，也可以采用更髙的设计值。

由于齿板在构件连接节点的两侧均是对称布置，本规范规定 

的齿板强度设计值是节点处一对（两块）齿板的强度设计值。

4 . 2 . 5 由于金属齿板的规格和种类不统一，制作桁架时采用的 

材料全干比重也随树种不同而变化，因此，本条规定了按本规范 

附录A 的试验方法也可得到齿板的强度设计值。本条与国家标 

准 《木结构设计规范》G B  50005 - 2003 (2005年版）的相关规 

定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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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构件与连接设计

5 . 1 构 件 设 计

5.1. 3 受压构件的有效长度/。计算时，对于桁架平面内节点间 

取 0. 8 的调整系数主要是为了考虑构件端部的实际约束情况。 

Grant 等 （参考文献：Grant，D .，Keenan, F. J. , Korbonen， 

J. E. 1986. Effective length of compression web members in 

light wood trusses. Forest Products Journal. Vol. 36，No. 5 ： 

57-60)在 1986年的试验表明这一假定是合理的。桁架弦杆和 

腹杆平面外的有效长度见图2。桁架弦杆构件的有效长度也 

可以由结构分析来确定，在分析中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考虑 

构件端部的约束情况。平面内最小的有效长度不应小于杆件 

长度的0.65倍。

图 2 弦杆和腹杆平面外有效长度

5.1. 4 局部受压尺寸调整系数KzcP是考虑构件的设置对局部受 

压承载力的影响。由于材料的生长特性，试验表明同一构件的宽 

边的抗压强度要高于窄边的抗压强度（参考文献：①L u m，C. 

1994. Rationalizing compression perpendicular-to-grain de

sign. Report to Forestry Canada. No. 13. Project No. 1510K018, 

Forintek Canada Corp.，Vancouver, BC. ② Lum, C.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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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ssion perpendicular-to-grain design in C SA 086. 1-94. 

Report to Forestry Canada. No. 14. Project No. 1510K018, 

Forintek Canada Corp.，Vancouver, BC. )0

当局部受压长度小于150 m m且局部受压的区域离构件端部 

不小于7 5 m m时，横纹抗压强度可以乘以支承长度调整系数K B。 

但该局部受压长度调整系数对于局部受压区域内有较高弯曲应力 

时不适用。

对于桁架杆件的横纹局部受压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局 

部压力仅作用于杆件的一面，相应的局部受压区域的另一面没有 

局部压力。腹杆与弦杆的交界面是第一种横纹局部受压的典型例 

子。第一种横纹局部受压只需按本规范第5. 1. 4 条对构件的局部 

受压表面进行承载力验算。

第二种情况是局部压力同时作用于杆件的两侧，这种情况大 

多数位于桁架的支承节点处，如本规范图6. 2. 3所示。对于第二 

种横纹局部受压，除了按本规范第5.1. 4条对构件的局部受压两 

个表面分别进行承载力验算之外，还要对构件内部的局部受压区 

进行承载力验算。具体的验算方法可参考加拿大《轻型木桁架设 

计规程》（TPIC-Truss Design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Light Metal Plate Connected Wood Trusses)。当第二种局部受 

压区域采用了齿板加强时，则不需要对构件内部的局部受压区进 

行承载力验算，只需按照本规范第5. 1. 4条和第5. 1. 5条的要求 

验算构件局部受压的承载力。

5 . 1 . 6研究表明，可采用桁架齿板加强来提高构件的局部受压 

承载力（参考文献：Bulmanis，N. S .，Latos，H. A .，Keenan， 

F. J. 1983. Improving the bearing strength of supports of light 

wood trusses. Canadian Journal of Civil Engineering, Vol. 10， 

pp. 306-312.)。当构件的局部受压区域和齿板布置满足本规范 

第 6. 2. 3条的要求时，只需按照本规范第5.1. 4条的要求验算构 

件局部受压的承载力。

89



5 . 3 齿板连接承载力计算

5 . 3 . 3 在节点处，应采用构件的净截面验算构件的抗拉和抗压 

强度。构件抗拉或抗压计算时的hn是指抗拉或抗压构件在节点 

中实际受力处的有效高度。当抗拉或抗压构件中的轴力除以有效 

截面面积后得到的应力超过木材抗拉或抗压承载能力时，在削弱 

的净截面处有可能会发生抗拉或抗压的破坏。

在下弦杆和上弦杆相交的支座端节点处，下弦杆净截面的有 

效高度hn为齿板顶部到下弦杆下表面的距离[本规范图5. 3. 3 

(a)]。如果节点处下弦杆的有效高度只考虑延伸到齿板的下边 

缘，则沿齿板下边缘的木材抗剪承载力为薄弱环节。然而，齿板 

下边缘的剪切破坏与实际观察到的破坏并不相符。试验表明在支 

座端节点处的破坏通常为竖向开裂。所以如果齿板下边缘到弦杆 

下边缘之间的距离较小，下弦杆在节点处的有效高度可以延伸到 

弦杆的下边缘。

当支座端节点处的上弦杆有两块齿板时（图 3)，上弦杆的 

净截面高度& 应为两块齿板可覆盖的上弦杆最大高度。对于同 

样的节点，下弦杆的净截面高度An应为两块齿板有效高度之 

和。节点中齿板之间的距离由下弦杆中水平剪力和拉力来 

决定。

5. 3. 4 桁架端节点弯矩影响系数h 考虑了端节点上的弯矩对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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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承载力的影响，该系数的大小 

是由大量木桁架设计经验确定的。

对于坡度较小的桁架（坡度小于

3 : 12)该影响系数为0.85，对于 

坡度较大的桁架（坡度大于5. 5 :

1 2)该影响系数为0. 65。

对于上弦杆和下弦杆没有直 

接相交的端部节点（图 4)，这一 

影响系数不适用。

5 . 3 . 6与弦杆高度相同的齿板一图 4 桁架端节点示意图

般可以提供足够的抗拉强度。当齿板净截面不能满足承载力要求 

时，需要使用宽度大于弦杆高度的齿板，有时还可能会用木填块 

来进一步提高齿板的承载力。在这种情况下，实际能有效传递节 

点处拉力的齿板宽度由最大允许有效宽度的控制。

早期的研究显示，齿板传递拉力的能力随着齿板宽度凸出弦 

杆部分的高度的增加而降低。这些研究成果表明超出的齿板宽度 

越大，传递到该部分的拉应力则越小（参考文献：Njoto，I.， 

Salim, I. 1978. Tensile strength of eccentric roof truss tension 

splices.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Mechanics. 

McGill University.)。本条规定的承载力调整系数k 是一个经验 

系数。对于有填块加强的对接节点，试验显示超出弦杆高度部分 

的齿板有效宽度为89 m m，本条文中对于齿板有效宽度的限值正 

是根据该试验结果而设定的。图 5所示为有无填块时的最大允许 

有效宽度。

对于宽度大于弦杆高度的齿板，试验表明这种节点首先在弦 

杆对接面下边缘处出现拉应力破坏，然后沿着弦杆和填块的对接 

面剪切破坏。弦杆对接面下边缘处发生的拉应力破坏是由节点中 

的偏心受力引起的。

受拉杆件对接时，齿板根据杆件拉力的大小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杆件拉力小于或等于T r =  tr • /i时，表明用于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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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对接节点示意图

对接的齿板截面宽度6t不需大于杆件的截面高度h 0 这时齿板受 

拉承载力验算可按下式计算：

T x — tr • bx (1)

齿板沿受拉方向的中心轴应与杆件的中心轴重合。
第二种情况是杆件拉力大于T r =  tr • h 时，表明用于杆件对 

接的齿板截面宽度bt应大于杆件的截面高度h 0 这时齿板受拉承 

载力验算应按本规范第5. 3. 5条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对接处无填块时，齿板凸出弦杆部分的宽度不应大 

于 1 3 m m；

2 当对接处有填块时，齿板凸出弦杆部分的宽度不应大 

于 8 9 m m 0

5 . 3 . 8剪力和拉力的复合公式与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规范》 

G B  50005-2003 (2005年版）中的相关公式相同，仅修正了原公 

式中部分错误。该公式是参照美国《轻型木桁架国家设计规范》 

(ANSI/TPI 1-National Design Standard for Metal Plate Connected 

Wood Truss Construction) 和加拿大《轻型木桁架设计规程》 

(TPIC-Truss Design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Light 

Metal Plate Connected Wood Trusses)中的相应公式得到的。 

该公式利用交接面处齿板的抗拉和抗剪强度来估算齿板在交接面 

处的复合应力。1986年 Kocher的试验证明这个公式是保守的 

(参考文献：Kocher, G. L. ， 1986.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

tion of buckling in the unsupported regions of metal conn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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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s as used in parallel-chord wood truss joints.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arquette University. ) 0

当腹杆的角度很小或很大时，齿板在交接面处基本上只有一 

种破坏模式，这时该公式得到的承载力和实际比较接近。

5 . 3 . 9在设计受压弦杆对接节点时，齿板不传递压力，但连接 

受压对接节点的齿板刚度会影响节点处压力的分配。一般在设计 

时假定齿板的承载力为压力的6 5 %，并按此进行板齿的验算。 

美 国《轻型木桁架国家设计规范》和加拿大《轻型木衍架设计规 

程》都采用了这一假定。

虽然在生产加工时应尽量保证让对接杆件的接头处没有缝 

隙，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很难做到。当受压节点有缝隙时，齿板 

将承受100%的压力直到缝隙闭合为止。研究表明，当接头处有 

缝隙时，齿板会发生局部屈曲和滑移。当缝隙在1.6 m m范围内 

时，通常主要的变形是齿滑移。当缝隙在3. 2 m m 左右时，齿板 

多会产生局部屈曲（参考文献：Kirk，L.S.，McLain, T. E. ， 

Woeste，F. E. 1989. Effect of gap size on performance of metal 

plated joints in compression. Society of Wood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Wood and Fiber, Vol. 21, No. 3： 274-288. )0 在任何情 

况下，由 1.6 m m或 3. 2 m m 左右的缝隙导致的局部屈曲或滑移 

不会导致节点的破坏。对于节点设计来说，缝隙处发生的局部屈 

曲不会影响桁架的强度。由于平行弦楼盖桁架通常由挠度控制， 

所以平行弦楼盖桁架中受压对接节点的位移变形会进一步影响桁 

架的挠度。

5.3 . 1 0本条中各公式是参照美国《轻型木桁架国家设计规范》 

(ANSI/TPI 1-National Design Standard for Metal Plate Connect

ed Wood Truss Construction) 和加拿大《轻型木桁架设计规程》 

(TPIC-Truss Design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Light 

Metal Plate Connected Wood Trusses)。这些公式基于试验和理 

论的结合。有关的拉弯节点试验表明，所有的节点破坏都发生在 

齿板净截面处（参考文献：O ’Regan，P. J.，Woeste,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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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is, S. L. 1998. Design procedure for the steel net-section of 

tension splice joints in M P C  wood trusses. Forest Products Jour

nal. Vol. 48，No. 5： 35-42.)。试验结果和三个用于计算对接节 

点处齿板净截面极限抗弯承载力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对比。在此试 

验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了最精确的一个理论模型并在其基础上发 

展形成了公式（5.3.10-1)。

因为弯矩承载力的计算公式中假定中性轴：y是位于齿板内 

的，所以需要检验计算所得的中性轴是否符合这一假定。如果中 

性轴不在齿板内，公 式 （5.3.10-1)是不适用的。这种情况通常 

发生在弯矩很小但拉力很大的时候。

当节点为压弯复合受力时，可将压力的65% 作为拉力来设 

计该节点。这一假定与受压对接节点齿板的设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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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轻型木桁架设计

6 . 1 木桁架的计算

6 . 1 . 9本条规定参照了加拿大《轻型木桁架设计规程》（TPIC- 

Truss Design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Light Metal Plate 

Connected Wood Trusses) 0

6 . 1 . 1 0对于支承其他轻型木桁架的组合桁架，设计人员需首 

先假定组合桁架中每榀桁架所承担的荷载。一般通常假定每一 

榀桁架承担相同的荷载。这一理想的分配假定忽略了偏心和平 

面外变形以及下弦杆扭转的影响，并且假定每一榀桁架之间的 

连接为刚性连接。在实际应用中，有许多因素可以弥补假定的 

误差所带来的影响。众所周知，每一榀桁架所承担的力和该榀 

桁架的相对刚度有关。由于组合桁架是由多榀相同的桁架组 

成，所以假定每榀桁架承担相同的荷载是合理的。另外，多榀 

相同桁架的共同作用可抵消因每榀桁架受力不均所带来的影 

响。桁架上下弦的永久支撑可减少偏心，平面外变形以及下弦 

杆扭转所造成的影响。

对于由三榀桁架组成的组合桁架，各榀桁架之间的连接可以 

用钉将外部的桁架直接与中间的桁架连接。对于由多于三榀桁架 

组成的组合桁架，除了用钉连接之外，还需要用螺栓或其他连接 

件将其组成组合桁架的各榀桁架连接起来。对于由多于三榀桁架 

组成的组合析架，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只用钉将各榀桁架 

连接起来。在设计时，只能考虑一种连接件（钉、螺栓或其他连 

接件）来传递各榀桁架之间的荷载。不可将两种不同的连接件的 

承载力叠加。

当作用于组合桁架的荷载来自一边时，用于连接第一榀桁架 

和其他桁架之间的连接件需传递较大的荷载。例如，假设由三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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桁架组成的组合桁架的每榀桁架承担相同的荷载，则第一榀和第 

二榀桁架之间的连接件需传递第二榀和第三榀桁架荷载的总和 

( 2 /3 作用于组合桁架的荷载)o

6 . 2 木桁架的构造

6 . 2 . 8本条对于短悬臂设计的规定参照了加拿大《轻型木桁架 

设计规程》 （TPIC-Truss Design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Light Metal Plate Connected Wood Trusses)。

6 . 2 . 1 0本条的规定参照了加拿大《轻型木桁架设计规程》 

(TPIC-Truss Design Procedure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Light 

Metal Plate Connected Wood Trusses)。原公式仅适用于两种树 

•种，为了让该公式适用于更多不同的树种，对原公式进行了拟 

合，故公式（6.2.10)为拟合公式。本条文主要是针对构件横纹 

抗拉的强度设计。用于支承其他轻型木桁架等的组合桁架下弦杆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由不同齿板尺寸连接的40 m m X  1 4 0 m m规格材的横纹抗拉 

试验表明，当作用在构件上的集中横纹抗拉荷载不大于2. 5kN 

时，构件无需用齿板加强。当集中横纹抗拉荷载大于2. 5 k N 时， 

荷载作用点需用齿板加强。

6.2.13、6. 2 . 1 4上承式桁架可承受的最大支座反力主要是根据 

7 3个上承式平行弦桁架的试验结果确定的（参考文献：Perci- 

val，D. H . ， et al. 1985. Test results from an investigation of 

parallel-chord，top-chord bearing wood trusses. Research Report 

85-1. Small Homes Council-Building Research Council. Urbana- 

Champaign, I L .) ，试验包 括 了 不 同 的 树 种 ，齿板尺寸以及规格 

材的平置或立置。最大支座反力取决于总的反力和荷载作用时 

间。对于永久荷载，最大支座反力应相应降低。对于短期荷载， 

最大支座反力可适当提高。设计时，当支座反力大于本规范表 

6. 2. 1 3和表6. 2. 1 4的限值时，不宜采用此种支承方式。

另外，上承式平行弦桁架的设计应考虑上弦杆超出桁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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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可能出现的剪切破坏。早期试验表明（参考文献：McAlp- 

ine，W. R . ， Grossthanner, O. A. 1979. Proposed design methods 

for three typical truss details： Top chord bearing of floor trusses. 

Proceedings of the 1979 Metal Plate Wood Truss Conference. P- 

79-28. Forest Products Research Society. Medison, WI.):当端 

部腹杆和支座之间的距离在1 3 m m至 2 5 m m之间时，剪应力不 

是决定性因素。表 6. 2. 13和表 6. 2. 1 4中的最大支座反力是根 

据腹杆和支座之间的间隙为1 3 m m时而得到的，因此当间隙超 

过 1 3 m m时，应考虑剪切和弯矩对超出桁架部分的弦杆的 

影响。

6 . 4 木桁架的支撑

6. 4. 2 桁架的永久支撑应与所设计的桁架垂直以保证桁架的整 

体工作及减小计算长度。与桁架垂直的永久支撑作用力应足以保 

证构件的侧向稳定。 一般可以假定作用在每一个侧向支撑上的力 

为桁架构件中计算所得的最大轴向压力的20% 。永久支撑的设 

计应考虑拉力和压力的作用。

侧向支撑必须和对角支撑或一些其他的等效支承一起有效 

工作。累计侧向支撑力应等于支撑力乘以所支撑的桁架的片 

数。当采用对角支撑时，桁架的片数为对角支撑之间的桁架片 

数。累计支撑力不应超过支撑构件，钉连接或任何其他连接的 

承载力。

6. 4. 3 桁架的上弦杆平面内永久支撑应足以抵抗上弦杆的水平 

位移。屋面覆面板或金属屋面和其他允许使用的屋面材料，如果 

按横膈设计，可以用作永久水平支撑。当金属屋面用作横膈时， 

设计时必须明确屋面搭接和连接固定的要求以传递支撑之间 

的力。

檩条的间距不能超过设计图纸中桁架上弦杆的轴压计算长 

度，并要与上弦杆有可靠的连接。当没有适当的横膈以避免檩条 

侧向移动时，设计时应在上弦杆底部设置永久对角支撑。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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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尽管使用了间距较小的檩条，仍有必要在上弦杆平面内设 

置永久对角支撑。

n L-v~Im~IU~IL-a~1U~L\~M
l,i1 . 1' w\ w\ 丨丨' I ' II
/I「/ . m i l l  / 1 / 1/ i r

7 r  f  r  r j

r \ I! III III 丨丨 1 ii [ L.i4
iL_1■…L …II II II II

(a )无对角支撑：如果无永久性的对 
角支撑系统，即使屋面檩条布置间距 
很近，上弦杆也可能发生屈曲

图 6 屋面檩条作为上弦杆永久支撑 

1 一屋面檩条；2—屋脊线

6. 4 . 4 桁架下弦杆平面内永久支撑的设置可以用来固定桁架设 

计间距以及提供下弦杆的侧向支撑，抵抗由风荷载或其他荷载引 

起下弦杆受压时产生屈曲。在多跨桁架或悬挑桁架中，在下弦杆 

受压的部分应设置侧向支撑以避免发生屈曲。设置侧向支撑的方 

法同简支桁架的上弦杆。图 7所示为下弦杆平面内的侧向永久支

图 7 下弦杆平面内永久支撑 
1 一连续水平支撑；2—防止水平支撑滑移的对角支撑

(b )有对角支撑:永久性对角支撑 
系统用钉固定在上弦杆件的底面 
可以防止水平滑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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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弦杆有工程设计的水平横膈或石膏板支撑时，可以不设 

置连续侧向支撑和对角支撑。

6. 4. 5 腹杆平面内的侧向支撑可以保证桁架的竖向位置和设计 

间距。另外，当腹杆中需要采用永久侧向支撑以减小计算长度 

时，该永久侧向支撑的布置位置需要在设计图纸中标明。设计时 

还应对腹杆的永久侧向支撑设置对角支撑或者其他等效支撑以约 

束侧向支撑移动[图 8(a)]。

当桁架设计不需要布置任何腹杆平面内的永久侧向支撑时， 

设计时为了保证屋面系统的稳定，可能仍需要布置间断的或连续 

的对角支撑[图 8(b)]。腹杆平面内的永久对角支撑还可以控制 

挠度或振动。

(b) 提高抗侧刚度

图 8 腹杆平面内永久性对角支撑 
1 一覆面板材；2—对角支撑；3— 天花板；4一受压腹杆 ; 

5—连续水平支撑；6—腹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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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防 护

7 . 1 防 火

轻型木桁架的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G B  50016和 《木结构设计规范》G B  50005的有关规定。 

本节仅规定了轻型木桁架的防火构造要求，并给出了轻型木桁架 

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以便设计和施工时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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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制作与安装

8 . 1 制 作

8 . 1 . 5 在桁架设计时应指定齿板的规格、类型和尺寸。未经 

设计，不允许按面积相等的方法用两块齿板替代原设计的单块 

齿板。例如，在桁架设计中一端节点处应采用 1 2 5 m m X  

4 0 0 m m的齿板进行连接，则不可以用两块1 2 5 m m X 2 0 0 m m的 

齿板替代。

8 . 1 . 6在木桁架设计中，对于相同类型和规格的齿板，当齿板 

的单向或双向尺寸大于设计尺寸时，可以用来替代原齿板。但需 

要注意，当齿板在一个方向大于设计尺寸，而在另一个方向小于 

设计尺寸时，即使齿板总面积大于原设计齿板面积，仍不可以用 

于替代原齿板。另外，替代的齿板上板齿方向必须和原设计中齿 

板的板齿方向一致，与齿板面积无关。

本规范图8.1.6所示为布置齿板的位置，如果齿板的边缘在 

一根或多根木构件外突出时，可能会在安装桁架时影响到桁架的 

使用。最严重的情况是，齿板在上弦构件上边缘或下弦构件下边 

缘外的突出部分会影响覆面板的安装，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另 

外，当齿板突出部分位于阁楼空间或穿过楼面桁架的管道槽时， 

都会影响到正常的使用功能。

8 . 1 . 9桁架设计允许每一片齿板与节点处各个构件接触面 

上最多 2 0 %  (对于连接较窄木构件的齿板为1 0 % ) 的板齿 

在连接中失效，失效的原因包括生产过程中的原因以及木 

构件缺陷导致的原因。其中板齿的倒伏属于生产过程原因

导致的失效。

对于失效的板齿采用上述的限值可以在齿板验收时保证 

足够的有效板齿连接，但对于齿板与木构件之间连接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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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还是需要进行基本的目测检验以确定失效的板齿不超过上 

述限值，这样可以避免在齿板连接的接触面出现较大的木材 

缺陷或在生产过程中因为对中误差导致大量非正常的板齿 

倒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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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齿板试验要点及强度设计值的确定

《木结构设计规范》G B  50005 - 2003 (2005版）附录M 中 

给出了板齿承载力设计值和齿抗滑移承载力设计值，以验算板齿 

承载力和齿抗滑移承载力。由于两种承载力都是用以验算板齿的 

强度，同时为了和常用的连接件设计保持一致，本规范附录A  

中板齿承载力设计值将上述规范附录M 中板齿承载力设计值和 

齿抗滑移承载力设计值合并，取两者的较小值作为其承载力设计 

值。经过计算和比较，对大多数常用齿板而言，齿抗滑移承载力 

在板齿承载力计算中不起控制作用，因此，对计算结果没有影 

响。然而当齿抗滑移承载力较小时，计算的结果会较为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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